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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與妖眚

──明代社會的物怪恐慌──
邱仲麟※

前言
在現代照明未普及以前，當太陽隱沒於地平線，城市中除了官署、富貴人家、

飲食店、妓院有較多的照明設備之外，大部份民眾的室內僅有熒熒燈光，鄉下百姓

更是籠罩在滿天星斗的荒野之中。Adshead 就指出：明清時期中國的照明材料缺乏，

因此夜晚常是暗暗的。1這樣的夜晚，總給人許多遐想與恐懼。西方曾有「夜晚屬於

妖魔鬼怪」之諺語，且充斥著惡魔、幽靈、女巫、狼人在黑夜出沒的題材。2在昔日

的中國，同樣不乏這類的陳述，夜晚似乎容易引發不安。3明代就有大量「黑眚」、「妖

眚」在夜間肆虐的記錄，也造成百姓惶懼不已。

本文所要討論的「眚」，先秦時期已見於記載，係各種妖異現象之一。而根據其

出現的顏色，又有白眚、黑眚、青眚等稱呼。唐代以前，相關的記載較少，唐代以

後則較多。如唐代寶曆年間(825-826)，河南龍門寺僧人法長，自龍門返回家鄉鄭州

原武，家中有田數頃，穀子已熟還未收割。有一晚，騎馬行於田間，馬突然駐足不

前，即使一再鞭策也是不動，祇是瞠目東望，好像看見什麼。當時月亮甚明，往馬

所望方向看去，數百步外有一怪物，「如古木狀，兀然而來」。法長嚇了一跳，立刻

回馬偏離道旁數十步之外，在旁伺機而動。不久，此物漸漸靠近，「乃是白氣，高六、

七尺，腥甚，逾于鮑肆，有聲綿綿如呻吟」，往西而去。法長騎馬尾隨在後，保持約

數十步的距離。行一里多，怪物忽然轉進里民王氏家中。法長駐馬在外，忽聽到家

中有人喊：「車宇下牛將死，可偕來視之。」不久又有人喊：「後舍驢蹶仆地，不可

救。」接著聽到驚叫及哭泣聲。適有人出來，法長過去詢問，回答說：「主人有子十

餘歲，忽卒。」話還沒說完，又聽聞哭聲與驚叫聲連續不斷。夜半後，聲音漸息，

至天明而絕。法長感到相當駭異，即將所見轉告其鄰居，同至王氏居宅偵探。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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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然不見回應，鄰居將門打開，家中十餘人皆死，雞犬亦無一活者。4南宋初年，蔡

絛亦記載：

洛陽古都，素號多怪。宣和間，忽有異物如人而黑，遇暮夜輒出犯人。相傳

謂掠食人家小兒，且喜齧人也。於是家家持杖待之，雖盛暑不敢啟戶出寢，

號曰「黑漢」。繇是亦多有偷盜姦詐而為非者，踰歲乃止。此五行志所謂「黑

眚」者是也。5

北宋末年，汴京宮中也常有妖眚出現，如元豐(1078-1085)末年，有物怪大如席，夜

見於寢殿上；元符(1098-1100)末年，黑眚又常出現；至大觀年間(1107-1110)，甚至

白晝出現。政和元年(1111)以後，黑眚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摧倒之聲，

其形僅丈餘，髣髴如龜，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

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為人形，或變為驢，「自春歷夏，晝夜出無時，

遇冬則罕見」，多出現於宮人居處，亦嘗到達內殿後面。至宣和(1118-1125)末年，才

漸漸少出現。6又據張端義(1179-?)記載：北宋宣和年間，宮中出現叫「犭雷」的物怪，

「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每次出沒時，徽宗亦迴避，

有時還移動至御座上，或至嬪妃的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温暖，曉則自榻滾下而去，

罔知所在」。7

這類怪事雖然前已有之，但明代妖眚之多卻屬空前。前此，徐好民蒐集相關記

載，發現上至東漢光和元年(178)，下至清光緒十八年(1892)，總計 1716 年之間，僅

52 個年份有這類怪事。其中，西元十五至十七世紀發生次數較多，而十六世紀更是

高峰期。8徐氏的統計雖有遺漏，但由此可見明代妖眚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明代這

類的妖眚事件，造成鄉村、市鎮、甚至是都市的居民惶惶不安，生活作息也受到影

響，甚至對生命帶來威脅，且對官方的社會控制產生衝擊。就社會恐慌而言，此一

現象之發生與處理，是一個頗值得注意的問題，然而史學界對此的研究極少，此亦

當初筆者向國科會申請研究計畫案的因緣所在。其後，獲睹徐好民《地象概論：自

然之謎新解》一書，始知其已就此現象有所討論，而且提出科學性的解釋。不過，

徐氏乃是通概性的分析，非單就明代而論，其研究面向偏向地象方面，切入角度也

非歷史學。因此，筆者擬針對明代的妖眚做更為細緻的考察，採取的是社會史的取

徑，探究此一怪異現象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並與徐氏所論相參照。文中除探究妖眚

的時空分佈、時間久暫、謠言傳播之外，對於其形質樣貌、出現時的特徵與人們的

想像，其所傷害的群體、傷害的病徵與所造成的精神壓力，及人類的各種回應方式、

官方的態度等問題，也納入本文討論的內容之中。

4 〔唐〕張讀撰，張永欽、侯志明點校，《宣室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補遺，頁 146。
5 〔宋〕蔡絛撰，馮惠民、沈錫麟點校，《鐵圍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3，頁

45。
6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卷 297，〈物異考三‧黑眚
黑祥‧宋〉，頁 2350。

7 〔宋〕張端義，《貴耳集》（北京：中華書局排印本，1958），卷中，頁 29。
8 參見徐好民，《地象概論：自然之謎新解》（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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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妖眚的時空分佈
據筆者所蒐集資料，明代妖眚最早見載於建文元年。在這一年，山東濟南府的

臨邑縣曾經「黑眚見」。9迄至明亡前夕猶有此事，如資料記載：「明之末季，杭郡妖

興，鬨傳宋殿縱紙人為怪，人家多設水火具防之。其妖或為人，或為獸，隨紙狀為

變，事多慘刻」。10

現存資料記載明代的妖眚，有些言明出現的州縣，有些則泛稱「吳中」、「雲間」

或「雲中」，若干府志、直隸州志甚至僅簡單提到「黑眚見」，無法判定那些隸屬州

縣有之。筆者在進行統計時，受限於資料之記載不一，未能一概以州縣做為基準，

僅能以府及直隸州做為單位，統計結果參見下表。

表一、明代黑眚生發的時空分佈 單位：府與直隸州

華 北 華 中 華 南
省區

年份

北
直
隸

山
東

河
南

山
西

陜
西

南
直
隸

浙
江

江
西

湖
廣

四
川

福
建

廣
東

廣
西

貴
州

雲
南

合

計
建文元年 1399 1 1
宣德 6 年 1431 5 5
宣德 9 年 1434 1 1
正統 6 年 1441 1 1
景泰 6 年 1455 1 1
成化 12年 1476 3 1 4
成化 16年 1480 1 1
成化 19年 1483 1 1
成化 20年 1484 3 1 4
成化 22年 1486 1 1
弘治元年 1488 1 1
弘治 16年 1503 1 1
弘治 18年 1505 1 1 2
正德元年 1506 1 3 4
正德 2 年 1507 1 1 2 4
正德 3 年 1508 1 1 2
正德 4 年 1509 1 1
正德 5 年 1510 1 1 2
正德 6 年 1511 1 1 2 1 5
正德 7 年 1512 5 3 4 4 16
正德 8 年 1513 5 2 3 1 11
正德 9 年 1514 1 1 2 4
正德 15年 1520 1 1
嘉靖 2 年 1523 1 1
嘉靖 8 年 1529 1 1
嘉靖 12年 1533 1 1
嘉靖 16年 1537 1 1
嘉靖 28年 1549 1 1

9 〔道光〕《濟南府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清道光二十年刊本影印，1968），卷 20，〈災
祥〉，頁 11b。

10 〔清〕景星杓，《山齋客譚》（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0〕
第 1268 冊，據清乾隆四十二年盧氏抱經堂抄本影印），卷 7，〈紙妖〉，頁 4b-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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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北 華 中 華 南
省區

年份

北
直
隸

山
東

河
南

山
西

陜
西

南
直
隸

浙
江

江
西

湖
廣

四
川

福
建

廣
東

廣
西

貴
州

雲
南

合

計
嘉靖 29年 1550 1 1 2
嘉靖 30年 1551 1 1 1 3
嘉靖 31年 1552 1 1
嘉靖 34年 1555 1 1 1 1 4
嘉靖 35年 1556 1 1 2 1 2 2 9
嘉靖 36年 1557 1 2 2 3 5 1 14
嘉靖 37年 1558 2 5 1 3 1 12
嘉靖 38年 1559 1 1 1 2 1 6
嘉靖 39年 1560 1 1 1 1 4
嘉靖 42年 1563 1 1
嘉靖 45年 1566 2 2
隆慶元年 1567 1 1
隆慶 2 年 1568 1 1
隆慶 6 年 1572 1 1
萬曆 5 年 1577 1 1
萬曆 7 年 1579 1 1
萬曆 8 年 1580 1 1
萬曆 18年 1590 1 1
萬曆 19年 1591 1 1
萬曆 20年 1592 1 1
萬曆 22年 1594 1 1
萬曆 23年 1595 2 2
萬曆 25年 1597 1 1
萬曆 28年 1600 1 1 2 4
萬曆 29年 1601 1 2 1 4
萬曆 30年 1602 1 1
萬曆 31年 1603 1 1
萬曆 43年 1615 1 1
萬曆 48年 1620 1 1
天啟元年 1621 1 1
天啟 5 年 1625 1 1
崇禎 7 年 1634 1 1
崇禎 8 年 1635 2 2
崇禎 9 年 1636 1 1
崇禎 11 年 1638 1 1 1 3
崇禎 12年 1639 1 1
崇禎 15年 1642 1 1 1 1 4
崇禎 16年 1643 1 1 1 3

合 計 21 6 14 24 5 30 22 12 13 14 14 4 179

據筆者所獲不完整統計，明代 268 年之中，見載有妖省者計 65 個年份（約 24%）。

歷次妖眚所涉及的府州近 180 個，其中不乏重覆出現者。而據《明史‧地理志》記

載：明代「府百有四十，州百九十有三，縣千一百三十有八」，11故其發生機率並不

算高，僅少數地方曾經受害。又，明代十五個省區中，有三個省未見妖眚之記載，

即四川、雲南、貴州，應係現存資料不足所致。除此三省之外，其它十二個省區，

11 〔清〕張廷玉等撰，鄭天挺等點校，《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40，〈地理志
一‧序〉，頁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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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或少有此情事。最多者為南直隸，其次為山西、浙江、北直隸、河南、廣東、

福建、湖廣、江西等。明代早期僅為散見，至明中葉，則華北、華中數見之；明代

後期，華南地區方始增多。（參見表一）

至於每次發生的範圍，則有大有小。其小者甚至是在極小的範圍之內。如正德

三年，江西建昌府廣昌縣，「黑眚自縣庫出，至縣廳，入于獄，有聲如裂屋」。12嘉靖

三十八年，北直隸大名府南樂縣，「有物不見其形，入訓導周粟宅，擲瓦發光，有頃

撞明倫堂鐘」。13大部份妖眚的活動則多在一府之內，甚至是一縣的範圍。比較大範

圍者，有時擴及數府，甚至於跨省。如正德七年黑眚大作，北京、北直隸、山東、

河南、山西諸省均有所見；正德八年，此一現象繼續存在於直隸、河南、山西等地。

又如嘉靖三十六年，閩、粵、贛三省交界一帶有妖眚，福建的漳州府、泉州府、延

平府，廣東的潮州府，與江西南安府均有之。同一年，廣東的廣州府、肇慶府、高

州府、廉州府，以及廣西的南寧府，也均有妖眚出沒。嘉靖三十七年，湖廣南部的

衡州府、永州府、郴州，與郴州右邊的江西贛州府也出現妖眚。這一年，江浙也是

狐妖騷亂，受波及的區域有浙江嘉興府、湖州府、杭州府、紹興府、寧波府、嚴州

府，與南直隸的松江府、蘇州府。

出現的背景

從資料上的記載，看不出黑眚出現的特定規律，不過有些記載提到發生於乾旱

之時，如正德元年，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民間驚有怪物夜入人家為妖，彌月不止」，

方志編纂者就認為是「旱魃」。14正德三年夏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大旱，「民訛言黑

眚出」。15同年，紹興府新昌縣乾旱、大饑、地震，「民間訛言有妖」。16隆慶六年七

月，湖廣郴州興寧縣久不雨，隨之出現馬騮精。17又，嘉靖三十五年，河南河南府陜

州閿鄉縣，與陜西西安府潼關縣「黃河清，見黑眚」，可能也與乾旱有關。18

因此，有些黑眚在下雨之後消失。如成化十二年，河間府滄州慶雲縣黑眚為厲，

至秋天大雨乃平息。19正德七年六月，順德府內丘縣有黑眚，月餘之後下雨才止息。

12 〔嘉靖〕《江西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1997〕
史部第 182-183 冊，據明嘉靖四年刊本影印），卷 16，〈建昌府‧祥異〉，頁 70b。

13 〔康熙〕《南樂縣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年刊
本），卷 9，〈紀年〉，頁 30a。

14 〔萬曆〕《紹興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萬曆十五年刊本影印，1983），卷 13，〈災
祥志〉，頁 40b。

15 〔萬曆〕《會稽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第
28 冊，據明萬曆三年刊本影印），卷 8，〈災異〉，頁 17a。

16 〔萬曆〕《新昌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1-1965〕
第 19 冊，據明萬曆七年刻本影印），卷 13，〈雜傳志‧災異〉，頁 11a。

17 〔崇禎〕《興寧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第 44 冊，
據明崇禎十年刻本影印），卷 6，〈雜紀‧災異〉，頁 18b。

18 〔乾隆〕《閿鄉縣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三年刊
本），卷 11，〈祥異〉，頁 3a。〔康熙〕《潼關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清康熙二十
四年刻民國廿年鉛字重印本影印，1967），卷上，〈禋詞志‧災祥附〉，頁 18a-b。

19 〔咸豐〕《慶雲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咸豐五年刊本影印，1969），卷 3，〈風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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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正德八年，北直隸在「兵荒之餘，大旱之際，自北而南，忽相傳有妖精」，河間府

景州就有黑眚，「後雨罷，遂泯無跡」。21同年夏天，景州東光縣的妖眚，也是「遇雨

而滅」。22

妖眚也常見於地震之後。如嘉靖三十五年三月，福建福州府連江縣地震，「黑眚

見，數月始息」。23同年六月，山西平陽府蒲州、解州所屬州縣出現黑眚，「說者謂地

震壓死強魂，理或然也」。24嘉靖三十六年，漳州、潮州一帶地震，隨後馬精為害地

方。25另外，萬曆二十八年八月，湖廣郴州興寧縣地震，「馬騮精出」。26同一年，閩

南漳州、粵東潮州之間地震，接著有物怪自海中飛來，地方上遂騷動。27萬曆二十九

年，潮州府大埔縣地震，馬騮星出現。28

若干記載則述及妖眚與大水的關係。如正德七年六月，河間府阜城縣大水、蝗

災，「妖眚夜見傷人」。29萬曆五年夏季，南安府大庾縣大水，接著也出現物怪。30崇

禎八年二月，南直隸松江府大水，「民訛言夜有狐妖」。31

時間之久暫

明代妖眚出現，有些僅及單日，如景泰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夜中，廣東廣州府順

德縣城外二十里有黑眚害人。32有些則在一天以上，或停留數日、三日、七日、十日

或半月，而大部份記載提到的是月餘或逾月乃息。有些案例則長達兩個以上，甚至

有到半年者。值得注意的是，同年發生妖眚的幾個府州縣，其持續的時間並不相同。

災異〉，頁 17a。
20 〔崇禎〕《內邱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崇禎十五年刊本攝製膠片，1997），卷 6，
〈變紀〉，頁 1b。

21 〔隆慶〕《景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隆慶六年刻本攝製膠片，1997），卷 6，〈災
祥〉，頁 4a。

22 〔康熙〕《東光縣志》（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2001〕第 71 冊，
據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影印），卷 1，〈禨祥〉，頁 6b-7a。

23 〔民國〕《連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十六年鉛印本影印，1967），卷 3，〈明大
事紀〉，頁 42a。

24 〔萬曆〕《平陽府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攝製膠片，1997），
卷 10，〈災祥〉，頁 94b-95a。

25 〔明〕王臨亨撰，凌毅點校，《粵劍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2，〈志時事〉，頁
71-72。

26 〔崇禎〕《興寧縣志》，卷 6，〈雜紀‧災異〉，頁 20a。
27 〔明〕王臨亨撰，凌毅點校，《粵劍編》，卷 2，〈志時事〉，頁 71。
28 〔乾隆〕《潮州府志》（高雄：潮汕同鄉會據清光緒十九年重刻乾隆四十年增補本影印，1968），
卷 11，〈災祥〉，頁 56a。

29 〔光緒〕《阜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三十四年鉛字重印本影印，1968），卷
21，〈祥異〉，頁 3a。

30 〔乾隆〕《南安府大庾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14 冊，據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影印），卷 1，〈祥異〉，頁 13a。

31 〔康熙〕《松江府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年刊本），
卷 51，〈災異〉，頁 13a。

32 〔萬曆〕《順德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萬曆十三年刊本攝製膠片，1997），卷
10，〈雜志‧災異〉，頁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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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正德六年，山西太原府太原縣「經十餘日」，33汾州府則由六月至七月方息。34正

德七年，北直隸順天府通州為半月，35順天府通州寶坻縣是月餘，36順天府霸州大城

縣也是一個多月。37同一年，山東濟南府章丘縣由六月延續至冬天，38青州府則僅僅

數夜。39河南開封府太康縣旬日而止；40開封府商丘縣及河南歸德州，卻長達數月。
41山西太原府忻州、文水、太谷、交城、壽陽、祁縣皆「旬餘始息」；42潞州則經過

兩個月，「化為白氣，蔽日而去」；43潞州屯留縣也從六月持續到七月底。44正德八年，

順天府固安縣、霸州歷經月餘，45河間府任丘縣則從夏天持續至秋天，46而保定府博

野縣則才十數日。47同一年，山西太原府代州僅五晝夜，48汾州府介休縣、平陽府靈

石縣卻都要一個月，49平陽府蒲州更是「禁禦三月而息，竟未見其形狀」。50

33 〔嘉靖〕《太原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8 冊，據明嘉靖三十年刊本影印），
卷 3，〈雜志‧黑眚為妖〉，頁 5a。

34 〔萬曆〕《汾州府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
刊本），卷 16，〈雜志類‧災祥〉，頁 14b。

35 〔乾隆〕《通州志》（收入《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
版社, 2005〕第 18-19 冊，據清乾隆四十八年刊本影印），卷末，〈雜識〉，頁 63b。

36 〔乾隆〕《寶坻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十年修民國六年石印本影印，1959），
卷 14，〈拾遺〉，頁 6a。

37 〔康熙〕《大城縣志》（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 68 冊，據清康熙十二年刻本影印），卷 8，
〈災祥志〉，頁 3b-4a。

38 〔康熙〕《章丘縣志》（收入《清代孤本方志選》第一輯〔北京：線裝書局，2001）第 3 冊，
據清康熙三十年刻本影印），卷 1，〈災祥考〉，頁 25b。

39 〔嘉靖〕《青州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41-42 冊，據明嘉靖四十四年刊本
影印），卷 5，〈災祥〉，頁 30a。

40 〔嘉靖〕《太康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58 冊，據明嘉靖刊本影印），
卷 4，〈五行〉，頁 16a。

41 〔康熙〕《商丘縣志》（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據清康熙四十四年刻本整理鉛印，1989），
卷 3，〈災祥〉，頁 112。〔嘉靖〕《歸德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60 冊，
據明嘉靖刊本影印），卷 8，〈雜述志‧祥異〉，頁 5a。

42 〔萬曆〕《太原府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萬曆四十年刊本攝製膠片，1997），卷
26，〈災祥〉，頁 6b。〔萬曆〕《山西通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北京：中國
書店，1992〕第 4 冊，據明萬曆四十一年刊本影印），卷 26，〈雜志上‧災祥〉，頁 38b。

43 〔萬曆〕《潞安府志》（東京：舊上野圖書館據明萬曆四十年刊本攝製微捲，1989），卷 15，
〈紀事‧祥異〉，頁 57b。

44 〔康熙〕《屯留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5 冊，據清康熙十二年刻本影印），
卷 3，〈祥異〉，頁 19b。

45 〔嘉靖〕《固安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攝製膠片，1997），
卷 8，〈附錄‧災異〉，頁 1b。〔嘉靖〕《霸州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6 冊，
據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影印），卷 9，〈雜志‧災異〉，頁 2b。

46 〔萬曆〕《任丘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萬曆六年刻本攝製膠片，1997），卷 8，
〈雜述〉，頁 35a。

47 〔康熙〕《博野縣志》（收入《清代孤本方志選》第一輯第 1 冊，據清康熙十五年刻本影印），
卷 4，〈祥異〉，頁 28a。

48 〔萬曆〕《代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萬曆十四年刊本攝製膠片，1997），卷 8，
〈雜類志‧災祥〉，頁 37b。

49 〔萬曆〕《汾州府志》，卷 16，〈雜志類‧災祥〉，頁 16a。〔萬曆〕《靈石縣志》（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萬曆二十九年刊本攝製膠片，1997），卷 3，〈祥異〉，頁 17b。

50 〔嘉靖〕《蒲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嘉靖三十八年刻本攝製膠片，1997），卷 3，
〈雜述〉，頁 4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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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嘉靖八年，浙江嘉興府海鹽縣妖眚「數日息」，51而嘉興府嘉興縣則「踰月

始息」。52嘉靖三十五年，福建福州府永福縣為月餘，53而福州府連江縣卻「數月始

息」。54嘉靖三十七年，湖廣永州府道州妖眚，「越七日而後盡」；55永州府零陵縣，

則「越月乃止」；56衡州府府城，也是「為祟凡月餘乃止」。57同年，浙江嘉興府平湖

縣，「訛言妖祟，逾三、四月始息」；58紹興府餘姚縣「民驚有妖，徹夜禦之，更月乃

息」；59寧波府象山縣，「昏夜妖邪壓人，四鄉震動，七日乃止」；60嚴州府建德等七

縣，「訛言黑眚至，居民惶惑，鳴鑼達旦，匝月而罷」。61嘉靖四十五年，山西澤州僅

數日即止；62沁州為十餘日止，63而沁州沁源縣則一個多月。64崇禎十五年，江西贛

州府信豐縣經過四個月，65贛州府龍南縣亦數月，66但贛州府會昌縣月餘即止。67各

地妖眚持續時間的差異，除了是其在各地停留時間不一之外，也呈現各地的謠言傳

播與民眾（或官方）對於恐慌的應變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妖眚事件擾攘時間的長短，與百姓受到干擾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延續時間越長，

其身心壓力越大。明代的妖眚事件，往往影響到民眾的作息，而有「晝眠夜作」68的

51 〔天啟〕《海鹽縣圖經》（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天啟四年刻本影印，1983），卷 16，〈雜
識篇〉，頁 5a。

52 〔崇禎〕《嘉興縣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
第 17 冊，據明崇禎十年刊本影印），卷 16，〈災祥〉，頁 58a。

53 〔萬曆〕《永福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明萬曆四十年刊本抄本影印，1987），卷 4，
〈時事〉，頁 32a。

54 〔民國〕《連江縣志》，卷 3，〈明大事紀〉，頁 42a。
55 〔隆慶〕《永州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01 冊，據明隆慶五年刻本影印），
卷 17，〈外傳‧災祥‧道州〉，頁 3a。

56 〔康熙〕《永州府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39 冊，據清康熙年間刻本影印），
卷 24，〈外志‧災祥〉，頁 3b。按：原文做嘉靖三十六年戊午，經查核，嘉靖戊午年乃三十
七年，非三十六年。

57 〔萬曆〕《衡州府志》（東京：舊上野圖書館據明萬曆二十一年刊本攝製微捲，1989），卷
14，〈禨祥志〉，頁 10a。

58 〔天啟〕《平湖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27 冊，據明天啟間刊本影印），
卷 18，〈災祥〉，頁 21b。

59 〔萬曆〕《新修餘姚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萬曆年間刊本影印，1983），〈禨祥〉，
頁 6b。

60 〔嘉靖〕《象山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30 冊，據明嘉靖刊隆慶增補
本影印），卷 13，〈雜志紀下‧災祥〉，頁 6b。

61 〔萬曆〕《嚴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順治六年重刻本影印，1983），卷 19，〈祥
異〉，頁 52b。

62 〔萬曆〕《山西通志》，卷 26，〈雜志上‧災祥〉，頁 63a。
63 〔萬曆〕《山西通志》，卷 26，〈雜志上‧災祥〉，頁 65a。
64 〔萬曆〕《沁源縣志》（東京：東洋文庫據明萬曆三十六年刊本攝製微捲，1989），卷 10，
〈雜述‧災祥〉，頁 68b。

65 〔康熙〕《信豐縣志》（收入《清代孤本方志選》第一輯第 19 冊，據清康熙五十八年刻本影
印），卷 11，〈雜紀志‧祥異〉，頁 2b。

66 〔康熙〕《龍南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康熙四十八年刊本影印，1989），卷 11，〈紀
事志〉，頁 5b。

67 〔康熙〕《會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康熙十四年刊本影印，1989），卷 13，〈軼
事志‧祥異〉，頁 2a-b。

68 〔明〕黃瑜撰，魏連科點校，《雙槐歲鈔》（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 9，〈六臣忠讜〉，
頁 185。



9

情況。這時候，鄉間的農業生產，與城市的商品貿易，均可能受到影響，因此物價

往往升高。如崇禎十五年四月，廣東潮州府揭陽縣妖眚，「凡月餘乃止，米鹽物價騰

貴」。69雖然這類的記載不多，但各地應該都出現相同的問題。

恐慌的傳播

相對於科學昌明的現代，深信宇宙間有物怪的明代，妖眚的恐慌極容易傳播，

百姓往往無端自擾，歹徒也混水摸魚進行偷竊，特定人士（如僧道、商家等）亦藉

此煽惑以牟利。因此，明代各地的妖眚事件，其實挾雜著實際、虛幻與各種謠言。

成化十六年八月，浙江訛言有黑眚進入杭州府城，70據《樂閒語錄》記載：

每過一宿，次早傳某家被物爪面出血，某人捺壓垂死。及細詢，查無實跡。

擾攘半月，市民傳黑眚明日過江南去也，至日果寂然。不知何以知其來，又

何以知其去，亦可恠哉！71

從妖眚來去可以明白斷言來看，似乎隱含著人為操作的可能性。又，成化二十年夏

秋間，松江府一帶百姓訛言夜間有物怪進入人家，江河舟船輻湊之處，更「時時夜

驚」；後來逮獲一人，「剜冬瓜戴于首，浮水入舟行盜」，被扭送至官府，物怪遂平息。

地方志編纂認為，這根本就是謠言。72嘉靖三十六年冬，漳州府訛言有馬騮精至，方

志編纂者也說：「實無所見，乃自相狂」。73崇禎十五年四月，廣東潮州府惠來縣謠傳

黑眚至，亦是「道路訛言，轉相惶惑」。74而士大夫對於是否真有妖眚也是狐疑不定。

如謝肇淛(1567-1624)於《五雜俎》中兩度談及此物，前者云：「黑眚、馬騮精之類，

似訛而實有」；後者云：「今南方常訛傳有馬騮精，得食人，……但多訛言耳，未有

親見之者」。75換言之，前面述及的擾攘時間，也不盡然是物怪停留的久暫，而可能

是謠言持續的時期。其妖眚影響區域的日廣，代表的可能是謠言的擴散能力；在當

地維持時間的日久，顯示的也可能是謠言不斷複製的過程。

據此而論，地方志記載的妖眚從何處而來，其實也兼具實際的妖眚移動與謠言

不斷傳播這兩種性質。如萬曆年間《無錫縣志》所載：宣德六年六月，「訛言自淮以

69 〔雍正〕《揭陽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45 冊，據清雍正九年刻本影印），
卷 4〈祥異〉，頁 5a。

70 〔萬曆〕《錢塘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十九年重刊本影印，1975），〈紀事〉，
頁 4a。

71 〔萬曆〕《杭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萬曆七年刊本影印，1983），卷 6，〈國朝紀
事中〉，頁 6a。

72 〔正德〕《松江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5-6 冊，據明正德七年刊本影
印），卷 8，〈災異〉，頁 16b-17a。

73 〔萬曆〕《漳州府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明萬曆元年刊本影印，1965），卷 12，〈彰
州府‧災祥〉，頁 10a。

74 〔雍正〕《惠來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十九年鉛印本影印，1968），卷 12，〈災
祥〉，頁 5a。

75 〔明〕謝肇淛撰，印曉峰校刊，《五雜俎》（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卷 13，〈事
部一〉，頁 261；卷 15，〈事部三〉，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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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本境，抵蘇松，有物食人」，76就可見謠言是沿著大運河，由淮河南岸向南方

傳播，直達蘇、松一帶。至於正德六年，山西汾州的黑眚自東來；77正德七年，山西

平陽府黑眚的自北循南而去；78正德九年，河南開封府夏邑縣的黑眚自東南來；79嘉

靖三十年，浙江處州府慶元縣的白馬精自福建建寧府政和縣來，80廣東潮州府惠來縣

的馬騮妖由北而來；81嘉靖三十六年，廣東肇慶府有妖自新會、南海至；82江西南安

府的有物自贛州府來，83廣西南寧府橫州的妖眚自北地歷江西及廣東而來；84嘉靖三

十七年，湖廣永州府道州的黑眚自廣東來，85永州府零陵縣的黑眚從道州來；86萬曆

五年，南安府的黑眚自嶺外來；87萬曆二十三年，杭州的妖怪自富春而來；88萬曆二

十八年，廣東廣州府從化縣的黑眚自省城來；89萬曆二十九年三月，湖廣永州府道州

寧遠縣黑眚自衡州府藍山縣、桂陽州來；90崇禎十五年，江西贛州府妖眚自閩、廣兩

地來；91崇禎十六年，江西贛州府瑞金縣的黑眚自南而來、自北而去，92可能是妖眚

的移動方向，也可能是無庸自擾的謠言路線。而在這個移動過程中，社會恐慌如影

隨行，在各地產生不同的效應。

二、妖眚的各種形貌
現今我們對於妖眚的了解，主要透過地方志的記載，而其記載通常相當簡略，

筆記之敘述雖較詳盡，但記載的條數不多。有趣的是，各地方志記載妖眚，對其稱

呼有所不同。如華北對此未有別稱，多稱之為妖或物怪；江浙兩地的記載，則直接

76 〔萬曆〕《無錫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萬曆二年刊本攝製膠片，1997），卷 24，
〈雜志‧災祥〉，頁 2b。

77 〔萬曆〕《汾州府志》，卷 16，〈雜志類‧災祥〉，頁 14b。
78 〔萬曆〕《平陽府志》，卷 10，〈災祥〉，頁 92b。
79 〔嘉靖〕《夏邑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48 冊，據明嘉靖三十年刻本影印），
卷 5，〈災異〉，頁 15b。

80 〔康熙〕《慶元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康熙十一年刊本影印，1983），卷 10，〈雜
事志‧災異〉，頁 1b。

81 〔雍正〕《惠來縣志》，卷 12，〈災祥〉，頁 3a。
82 〔崇禎〕《肇慶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
社， 2003〕第 12-18 冊，據明崇禎六至十三年刻本影印），卷 2，〈事紀二〉，頁 26a。

83 〔萬曆〕《南安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第 20 冊，據明萬曆二十四年刊
本影印），卷 8，〈天文〉，頁 25a-b。

84 〔萬曆〕《廣西通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明萬曆二十七年刊本影印，1965），卷 41，
〈雜紀四‧災異〉，頁 16b-17a。

85 〔隆慶〕《永州府志》，卷 17，〈外傳‧災祥‧道州〉，頁 3a。
86 〔康熙〕《永州府志》，卷 24，〈外志‧災祥〉，頁 3b。
87 〔萬曆〕《南安府志》，卷 8，〈天文〉，頁 25b。
88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64-165 冊，據明萬曆四十
四年刻本影印），卷 53，〈快雪堂日記‧乙未〉，七月初九日，頁 25b-26a。

89 〔康熙〕《從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十九年鉛印本影印，1974），〈災祥志上〉，
頁 70。

90 〔嘉慶〕《寧遠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嘉慶十六年刊本影印，1975），卷 10，〈祥
異〉，頁 3a。

91 〔康熙〕《龍南縣志》，卷 11，〈紀事志〉，頁 5b。
92 〔康熙〕《瑞金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康熙廿二年刊本影印，1989），卷 10，〈雜
記〉，頁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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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與狐精連繫在一起；福建、廣東、廣西以及贛南、湘南一帶，則將赤眚、火眚

稱之為馬精、白馬精、馬騮精、海騮精、馬靈精、馬硫精、馬貍精、馬驢精等。各

地對妖眚稱呼的不同，反映出其對自然界怪異現象的社會想像有所差異。

至於「妖眚」、「黑眚」到底是什麼，各地的記載並不完整，而且稍嫌混亂，無

法重建當時的景況。人類透過眼睛所留存的圖像記憶，在視覺黑暗的夜間往往容易

失真，加上與妖眚遭遇者可能因驚慌而未能確實掌握形質，故事後描述常是片段而

非整體，而且在事後的形貌重建過程中，可能不乏人們的自我想像，甚至因意識不

清而造成形貌變形或扭曲。在第一層已經失真的情況下，經過文人記錄可能二次失

真，有些文人參雜自我的看法，更可能將已經不太完整的「真相」籠上一層迷霧。

金睛修尾

在妖眚的相關記載中，不少提到其特徵是「金睛修尾」。成化十二年七月，北京

黑眚夜出傷人，當時尹直(1427-1511)在北京任職，曾記及此事：「秋七月初旬，京師

黑眚見。時方巷細民家，男女夜多露宿，忽見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戶牖入，

雖密室亦無不有」。起初，此怪起於北京城內西北，「人莫敢言」，及至五城兵馬司所

屬各城皆有百姓受傷，始各向該城的兵馬司報告，巡城御史查驗屬實，於是具疏上

奏，奏章上也祇說：「不知被何物所傷」。據說有人看見此怪，其形質「黑而小，金

睛修尾，狀類犬貍」，不下「二十餘枚」。93尹直曾記載其鄰居受到騷擾的情況如下：

予始不信，一夕二鼓時，予家後賃房者王二之幼子啼哭，其夫婦大喊：「救

人！」予驚起，隔牆喝叱問之，答云：「有人。」且云：「取火、取刀來。」

少頃乃息。次日使人審其詳，云一物坐其婦胸上，冰冷，婦驚起，乃被奪其

提孩，力與互爭。其夫慌忙覓刀，不得，乃啟門得鄰居火，怪始棄去。94

記載中談到黑眚能與人類爭奪小孩，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祝允明(1460-1526)記

載成化二十年蘇州謠傳狐精擾亂之事，也說有人曾見到此一物怪：

予始以為訛言，已而一姻嫗言，嘗早起臨街上，親見此物身如犬而尾長數尺，

傴僂路旁溝上，見人乃升屋，其立也如人，忽乃不見。95

正德七年夏天，保定府的黑眚也與成化十二年的類似，「其形黑小，金睛，狀若犬，

遇者眩迷」。96嘉靖三十六年十月，江西南安府黑眚，「類猿色黑，兩目有光」。97嘉

靖三十七年春，湖廣衡州府出現黑眚，「或有見其形如猿，金睛而脩尾」。98萬曆五年，

93 〔明〕尹直，《謇齋瑣綴錄》卷 4（收於〔明〕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
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卷 56），頁 1294、1295。

94 〔明〕尹直，《謇齋瑣綴錄》，卷 4，頁 1294-1295。
95 〔明〕祝允明，《祝子志怪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246 冊，據明萬曆四十
年祝世廉刻本影印）），卷 2，〈訛言〉，頁 1b-2a。

96 〔萬曆〕《保定府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2 冊，據明隆慶五年刻明萬曆三十
五年增修本影印），，卷 15，〈祥異志〉，頁 21b。

97 〔萬曆〕《南安府志》，卷 8，〈天文〉，頁 25a-b。
98 〔萬曆〕《衡州府志》，卷 14，〈禨祥志〉，頁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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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府又「有物黑色，類猿無質，有光如目」。99

形質變幻

泰半記載則提到黑眚無固定形質，時而有、時而無，這對昔時的百姓而言，是

相當驚悚可懼的。特別是出現在視線不良的夜間，更增添恐怖的氣氛。如成化十六

年八月，杭州城訛言有黑眚夜人人家，「由小變大，能拉傷人」。100正德五年六月，

北直隸真定府平山縣黑眚大作，「不見其形」，當地稱之為「妖」。101正德六年六月，

山西太原府太原縣黑眚為妖，或說「有物如飛鳶，夜入人家」，或說「其形或如驢，

或如狗，黑氣蒙之」，102顯然眾人所見印象不同。《太原縣志》的編纂者認為：

按《宋史》哲宗時，黑眚見於禁中；又曰「黑漢腥氣觸人，其行硜硜然有聲」，

與此不同。愚意流賊殺掠之後，其冤抑之氣，驚怖之聲，發而為妖，非若宋

之黑眚也。103

然而，即使其形質、氣味與北宋哲宗的「黑漢」不同，卻都是一種怪異現象。正德

七年，北直隸南北謠傳黑眚，有記載說其「形兼赤黑，大者如犬，小者如猫，若風

行有聲」；104又有記載說其形質如狸，又如狗，「往來不測」；105而陸粲(1494-1551)更

說：「青赤色黑，或如犬，或如貓。其行如風，夜空中飛下，或爪人面額，或囓人手

足，逐之不見蹤蹟」。106同年六月，順德府內丘縣亦有此妖，據方志記載：

民間忽罹鬼魅，數百里皆然。幻如豬、犬、人物之形，爬人膚如針畫，流黃

水乃死。夜最多，人皆擊銅器逐之，夜不寐。後亦有白晝見之者。時呼曰妖

精，又曰黑眚。107

白天甚至可以看見，則其活動已不僅在夜晚，這到底是何種物怪？這一年，山東濟

南府濱州霑化縣所見的黑眚，則是「有物隱霧中，近人，多被爪傷」。108河南彰德府

林縣的妖眚，「或化女子，或化貓犬等形，初昏即見」。109山西平陽府霍州「黑氣成

99 〔萬曆〕《南安府志》，卷 8，〈天文〉，頁 25b。
100 〔萬曆〕《杭州府志》，卷 6，〈國朝紀事中〉，頁 6a。
101 〔康熙〕《平山縣志》（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 65 冊，據清康熙十二年刻本影印），卷 1，
〈地理‧事紀〉，頁 27a。

102 〔嘉靖〕《太原縣志》，卷 3，〈雜志‧黑眚為妖〉，頁 5a。
103 〔嘉靖〕《太原縣志》，卷 3，〈雜志‧黑眚為妖〉，頁 5a。
104 《明武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印行，1962。以下所引明各朝實錄
并同），卷 89，正德七年六月壬戌，頁 5a。

105 〔明〕徐昌祚，《燕山叢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248 冊，據明萬曆三十年
自刻本影印），卷 8，〈妖邪類〉，頁 1a。

106 〔明〕陸粲撰，譚棣華、陳稼禾點校，《庚巳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3，〈黑
眚〉，頁 37。

107 〔崇禎〕《內邱縣志》，卷 6，〈變紀〉，頁 1b。
108 〔民國〕《霑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二十四年石印本影印，1976），卷 7，〈大
事紀〉，頁 5a。

109 〔乾隆〕《彰德府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清乾隆五十二年刊本影印，1968），卷 32，
〈禨祥〉，頁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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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狀如貓犬，夜行傷人，隨趕隨無」。110潞州屯留縣「其形黑，如人如獸，變態不

常，索之杳無形聲，人多被害」。111

嘉靖十六年，山西大同府的黑眚，「遠視瑰然黑氣，不可彷彿，近人形，若氈席，

過之者輒病死」。112嘉靖三十五年，廣西馬騮精生發之時，「相傳有黑氣入室，或為

飛蟲、鳥獸，間薨薨有聲，遭者輒迷悶不省」。113嘉靖三十六年，廣東高州府電白縣

的黑眚，「或化為烏雀、蝙蝠，或變為人，著儒生衣巾，或為狐、為犬，侵迷不測」。
114同年十月，廣西南寧府橫州也有此妖，「或如星、或如蝠，或如猴、如犬，或有黑

氣，似有尾爪，能傷人」。115嘉靖三十七年二月，湖廣永州府道州的黑眚，「為螢為

猿，恠無定形」。116嘉靖三十九年，河南彰德府林縣，「城內妖作，每夜見有物如狼，

民驚逐之，忽隱忽現」。117萬曆二十二年，蘇州府太倉州崇明縣，「驚傳有狐，或如

羊犬狀，或如煙霧狀。抵暮入民家，遇者輒迷」。118萬曆二十三年七月，杭州有妖祟，

「男女中之者，如巨石壓身昏迷，歷辰不醒。現畜現人，種類非一」。119崇禎七年十

月，南直隸安慶府桐城縣的北峽關市鎮，「每日申時，妖氛大作，來如風雨驟至，詳

觀則尺許小鬼，千百為羣」。120崇禎八年七月，南直隸廬州府巢縣黑眚至，「見者皆

昏迷，或如貓，與人相搏，醒則頸上有爪痕」。121崇禎十二年八、九月間，無錫有物

怪如猢猻，夜入人家，俗云「么魔亂」。122

星火飄忽

在黑暗的夜裏，亮光有時是令人感到詭異的。如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夜，

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有鬼火如列炬，自西往東北，長二、三十里，人皆見之」。當

時，蒙古進犯北京，人們認為這是「鬼兵護衛」。123萬曆四十三年四月，山東濟南府

濱州霑化縣，城東十餘里有地名叫青州窪，夜間有「火出如毬、如練、如燈籠、如

110 〔萬曆〕《平陽府志》，卷 10，〈災祥〉，頁 92b。
111 〔康熙〕《屯留縣志》，卷 3，〈祥異〉，頁 19b。
112 〔雍正〕《陽高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鉛印本影印，1976），卷 5，〈祥異〉，
頁 2a。

113 〔明〕魏濬，《西事珥》（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47 冊，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卷 7，〈眚妖〉，頁 9a。

114 〔康熙〕《高州府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46 冊，據清康熙刻本影印），卷
10，〈餘錄〉，頁 12b。

115 〔萬曆〕《廣西通志》，卷 41，〈雜紀四‧災異〉，頁 16b-17a。
116 〔隆慶〕《永州府志》，卷 17，〈外傳‧災祥‧道州〉，頁 3a。
117 〔乾隆〕《彰德府志》，卷 32，〈禨祥〉，頁 7b。
118 〔康熙〕《重修崇明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1 冊，據清康熙中葉刻本影印），
卷 7，〈祲祥〉，頁 4a。

119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卷 43，〈與許敬菴先生〉，頁 6a。
120 〔道光〕《桐城續修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二十九年鉛印本影印，1975），卷 23，
〈雜記‧祥異〉，頁 4a。

121 〔雍正〕《巢縣志》（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 103-104 冊，據清雍正八年刻本影印），卷
21，〈瑞異〉，頁 4b-5a。

122 〔清〕黃卬輯，《錫金識小錄》（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十七年修光緒二十二年刊本影
印，1983），卷 2，〈備參下‧祥異補〉，頁 21b。

123 〔嘉靖〕《太原縣志》，卷 3，〈祥異〉，頁重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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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聚蟠，遠望如旗幟、人馬之狀，又有如官衛捧香爐而走者，追視之無所見」。每天

夜裏，居民齊往觀看，經月餘乃滅。124

現存資料所記載的明代妖眚，在嘉靖中葉以前，甚少提到有火光或火毬，但在

這之後，則常見挾帶火光或火球的記述。以嘉靖三十六年的馬騮精為例，福建興化

府莆田縣「赤眚見，熠如螢火，城中大恐，金鼓之聲，閧然不絕」。125這一年，閩南

漳州、粵東潮州一帶地震，在地震過後，忽謠傳說：「大災之後，鬼物奔騰，附火而

行」；不久之後，「果有燐火夜見，飛入人家，或化人形，或為狐犬之狀」。126漳州府

馬騮精來時就有火星出現，127泉州府亦「見火星隕地」，128漳州府長泰縣的馬騮妖，

更是「從屋空處墜地，如火星欻光」。129潮州府潮陽縣出現這種物怪時，民眾「遇有

火星一點，便取生竹梢及桃、柳枝亂擊之，其火盡碎，至散作百數十片，久之乃滅」。
130對於這年出現的馬精，《潮陽縣志》的編纂者認為其與黑眚不同：

成化間，有黑眚見于京師，其事殆類此。但黑眚之出，常有一陣黑氣襲人，

人嘗見其金睛修尾如貍，其疾如飄風，密室亦至，或從戶牖入，而未聞有火

光之說者。131

亦即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其是否有火光。同年，廣州城郊妖眚大作，亦有火光飄

浮，「於是人見火至，以青竹稍擊之，或變為烏，或散作火，逐往他家，火日漸多」。
132廣東肇慶府也有妖眚，「有聲如風，始如螢火，擊之散為數十，擊甚或變為禽獸、

魚虫、木燼之類」。133廣東廉州府出現黑眚，「相傳始至若螢火，擊之轉多」。134廣東

高州府電白縣亦然，「有妖物倏忽若一星之火，飛入人家」。135廣西南寧府橫州也有

此妖，「家家夜聚，擊鑼皷、持竹柳枝以防之。來則聚擊之，則散為星火，頃復堆為

一毬，衝簷而去」。136

124 〔萬曆〕《新修霑化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萬曆四十七年刊本攝製膠片，1997），
卷 7，〈叢談‧災祥〉，頁 130a-b。

125 〔乾隆〕《興化府莆田縣志》（臺北：臺北市莆仙同鄉會據清乾隆二十三年修清同治十年重
刊本影印，1963），卷 34，〈祥異〉，頁 7a。

126 〔明〕王臨亨撰，凌毅點校，《粵劍編》，卷 2，〈志時事〉，頁 71-72。
127 〔萬曆〕《漳州府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明萬曆元年刊本影印，1965），卷 12，〈彰
州府‧災祥〉，頁 10a。

128 〔萬曆〕《重修泉州府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明萬曆四十年刊本影印，1987），卷 24，
〈雜志‧祥異類〉，頁 13b-14a。

129 〔康熙〕《長泰縣志》（收入《清代孤本方志選》第一輯第 28 冊，據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影
印），卷 10，〈雜志‧災祥〉，頁 5b。

130 〔隆慶〕《潮陽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63 冊，據明隆慶六年刻本影印），
卷 2，〈縣事紀〉，頁 18b-19a。

131 〔隆慶〕《潮陽縣志》，卷 2，〈縣事紀〉，頁 18b-19a。
132 〔嘉靖〕《廣東通志》（香港：大東圖書公司據明嘉靖四十年刊本影印，1977），卷 69，〈外
志五‧雜事上‧背底水〉，頁 26a-b。

133 〔崇禎〕《肇慶府志》，卷 2，〈事紀二〉，頁 26a。
134 〔崇禎〕《廉州府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49 冊，據明崇禎十年刊本影印），
卷 1，〈歷年紀〉，頁 29a-b。

135 〔康熙〕《高州府志》，卷 10，〈餘錄〉，頁 12b。
136 〔萬曆〕《廣西通志》，卷 41，〈雜紀四‧災異〉，頁 16b-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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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嘉靖三十六年之外，其他記載尚有不少，如嘉靖三十八年，廣東韶州府仁

化縣，「有怪物夜入民居，其光如焰，民間驚訛，彌月不息」。137隆慶六年七月，湖

廣郴州興寧縣的馬騮精，「以桃柳枝、竹笮擊之，火光電掣」。138萬曆二十八年，漳

州、潮州之間，有鬼物如火毬，自海中來，居民遇有火光飛入，即以桃枝或柳枝亂

打，「其火盡碎散墜地，良久乃滅」。139萬曆二十九年四月，廣東肇慶府陽江縣，「有

黑眚為祟，入夜火光襲人，邑中大震」。140崇禎十六年夏天，廣東潮州府普寧縣，「有

馬流妖眚，狀如熒火，飛人家作崇，博之則散若群螢無數，聚則光如斗。婦女夜不

敢寢，團坐中庭、街巷，男人圍護之。馬流光至，則群起噪逐博之」。141

又據朱國禎談到：萬曆八年，他住在湖州烏程縣阡步的沈氏別墅。某日傍晚，

覺五里外人聲鼎沸，有如捕賊之聲。稍晚，聲音越來越近而且更大，恍如數千人水

中作戰之狀，「大呼擊撞」。別墅主人惶懼，以小舟先行離去。朱國禎步出牆外，見

「火光四合，焰在樹端，與人聲震動天地」。火光漸漸接近河的對岸，但未逼近別墅

左右。他認為這是妖術，故不為所動，至夜半而聲息。次日回家，得知南潯鎮中亦

如此，怪異涵蓋的範圍近百里。142

另外，馬騮精等出現之時，也常挾帶著難聞的氣味。如嘉靖三十年，浙江處州

府慶元縣白馬精出現時，「氣如硫黃，中者即昏仆」。143嘉靖三十五年，廣西馬騮精

生發之時，「其至必先作硫黃氣，或如燒布絮氣」。144嘉靖三十七年，江西贛州府安

遠縣妖眚至，「其狀似貓，有穢惡氣，侵人即死」。145萬曆二十九年春正月，江西贛

州府「形似貍犬，夜入室，燈燭皆滅，其氣觸人若硝磺，不可近」。146徐好民認為妖

眚出現時有惡氣，意味著該處出現了有毒氣體。147

三、受擾對象及傷害情況
正德元年(1506)，劉麟(1474-1561)在刑部員外郎任上，奉命至北直隸錄罪囚，

在大名府時，「夜方寐，有物如木棉團壓於被，遂不能醒。強振起，去若飄風。少

137 〔康熙〕《仁化縣志》（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 169 冊，據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影印），
卷上，〈政治紀‧災異〉，頁 11a。

138 〔崇禎〕《興寧縣志》，卷 6，〈雜紀‧災異〉，頁 18b。
139 〔明〕王臨亨，《粵劍編》，卷 2，〈志時事〉，頁 71。
140 〔道光〕《陽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道光二年刊本影印，1974），卷 11，〈編年
志‧編年〉，頁 6b。

141 〔乾隆〕《普寧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十年原刊民國二十三年重排本影印，1974），
卷 9，〈災祥〉，頁 7a。

142 〔明〕朱國禎著，謬宏點校，《湧幢小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卷 32，〈妖
人物〉，頁 773。

143 〔康熙〕《慶元縣志》，卷 10，〈雜事志‧災異〉，頁 1b。
144 〔明〕魏濬，《西事珥》，卷 7，〈眚妖〉，頁 9a。
145 〔乾隆〕《安遠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十六年刊本影印，1989），卷 7，〈災
異〉，頁 6a。

146 〔天啟〕《贛州府志》（東京：舊上野圖書館據明萬曆二十一年刊本攝製微捲，1989），卷
18，〈紀事志‧郡事〉，頁 38a-b。

147 參見徐好民，《地象概論：自然之謎新解》，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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寐又復壓被上，如是者三」。呼叫門役前來，一入室皆昏迷不醒，劉麟祇好「自起

逐之，若烟從牖隙中去」。另外，嘉靖末年，王可大在刑部為官時，公差事竣返回

京城，「往寓中臥室，以蓆布地」，夜間忽覺有物壓其胸，身體恍如在磨盤上，旋

轉如風。雖暈眩不已，而心智清晰，用力將其撥開，「其物墮牀下，走蓆上，窣窣

有聲」。急忙叫書僮起來驅逐，書僮倉卒開門，物怪遂逃逸而去。148由這兩個例子

看來，即使是官員也無法避免受到妖眚侵擾。

就如北宋末年宮中時有妖異，明代皇帝駐蹕之地亦有此怪。成化十二年七月初，

北京有黑眚出現，一夜數十發，或在城東，又言在城西，復傳在南北，「訛言相驚不

已」。某日，憲宗御奉天門視朝，侍衛突然驚擾不定，文武兩班大臣亦喧譁亂動，憲

宗驚嚇欲離座，太監懷恩將其按住，經過一陣子後才平靜下來。149又，正德十五年

七月，明武宗駐蹕南京，大學士梁儲、蔣冕曾奏言：

皇上駐蹕南都，欲乘秋後獻囚振旅，而近來數日，遠近惶惶。或至夜間爾我

相傳，以為耳目有所聞見，互相驚恐，常不自安。及行質問，則又彼此推托，

莫知所自。150

梁儲等人所謂「耳目有所聞見」，蓋指當時有綠色的怪物，「狀如豬頭」，正好墮於武

宗面前；而拘留搜來婦人的居所，也滿壁皆有此物，「若人頭懸掛於上」。151嘉靖年

間，宮中亦有妖眚，陶仲文(1479-1560)「以符水噀劍，絕其妖」，因而受到世宗重用。
152明末崇禎十一年，北京有黑眚似貍，夜間出入人家，其家門戶即動開。百姓於其

時即群起關門，然而旋閉旋啟，以致無法睡覺。153崇禎十六年，北京又有黑眚，宮

女常常望見，其狀「如豕如犬，黑氣擁定，行作鬼聲」。宮門夜半自開，追逐則忽又

不見。守門太監關上門，無意間門又大開。此怪雖不為害，但眾人心中卻恐懼萬分，

半年後才不見。154由此可見，包括皇帝、朝臣與太監、宮女，都可能受到騷擾。

不利小兒

值得注意的是，相當多的記載提到黑眚對小兒不利。如成化二十年夏秋間，「吳

中訛言有狐精，要取小兒心肝，兼能傷人。每至晚，輒藏兒密處，鳴金鼓以備之」。
155弘治元年春，黑眚出現在湖廣襄陽府襄陽縣，「小兒遭之或死」。156弘治十八年春，

148 〔明〕顧起元撰，譚棣華、陳稼禾點校，《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3，
〈語怪錄〉，頁 96-97。

149 〔明〕王鏊，《震澤長語摘抄》（收入《紀錄彙編》〔臺北：民智出版社據明萬曆四十五年
陽羨陳于廷刊本影印，1965〕卷 125），頁 18b。

150 《明武宗實錄》，卷 188，正德十五年七月辛丑，頁 4b。
151 《明武宗實錄》，卷 188，正德十五年七月辛丑，頁 5a。
152 〔明〕李詡撰，魏連科點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7，〈陶仲
文傳附奉安壇疏〉，頁 289。

153 〔清〕沈頤僊，《遺事瑣談》（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據舊抄本影印，1976），卷 3，〈災
異〉，頁 125。

154 〔清〕沈頤僊，《遺事瑣談》，卷 3，〈災異〉，頁 125。
155 〔明〕祝允明，《祝子志怪錄》，卷 2，〈訛言〉，頁 1b-2a。
156 〔嘉靖〕《湖廣圖經志書》（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第 23 冊，據明嘉靖元年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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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府吳縣又訛言有狐精「夜入人家，刲食小兒心肝」。157正德二年，北直隸大名府

開州長垣縣，「邑境有眚，黑色，昏暮間突忽而出，間或傷人，尤殘小兒」。158同年，

開州東明縣出現黑眚，「或傷人面，或囓人足，尤殘小兒」。159又據徐昌祚《燕山叢

錄》記載：正德七年，「燕趙間有物如狸，或如狗，夜入人家嬲人，爪傷人膚，其痕

如針，尤好虐稚子」。160同年，北直隸順天府通州，「黑眚為異，民間小男女，多被

抓傷」。161正德八年，山西澤州高平縣亦有類似記載：

夏五月，黑眚為災，夜入人家。或嘯于梁，或坐于榻，狀如青衣。四境驚惶，

夜不安寢。小兒見之，恐懼而死。162

正德九年，南直隸淮安府宿遷縣，「忽訛言妖精ㄙ日當至，及期果有物如白犬狀，隱

見不常，好啖小兒」。163正德十四年，山東濟南府青城縣有黑眚，「每昏夜倏至傷人，

尤殘小兒」。164嘉靖八年秋天，嘉興府嘉興縣「訛言有水物，夜入人家，作鷄犬狀，

傷幼男女，遠近俱駭，南鄉尤甚」。165嘉靖十六年大同有黑省，「不利於小兒」。166嘉

靖三十六年八月，廣東廣州府東莞縣黑眚至，「民間入夜驚，迷婦女小兒」。167萬曆

二十二年，蘇州府太倉州崇明縣謠傳有狐妖，「抵暮入民家，遇者輒迷，而童稚尤易

眩」。168崇禎十六年，江西贛州府瑞金縣馬驢精為祟，「間或現身戲人小兒」。169

善淫婦女

在妖眚的相關記載之中，其侵害人類通常不會選擇對象，有趣的的是，萬曆十

九年河南彰德府磁州涉縣的妖眚，「變婦人形，專傷男子面目」。170這是筆者所見唯

本影印），卷 1，〈祥異志〉，頁 11b-12a。〔萬曆〕《襄陽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
書》史部第 211-212 冊，據明萬曆十三年刊本影印），卷 33，〈災祥〉，頁 9b。

157 〔崇禎〕《吳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15-19 冊，據據明崇禎十五年
刻本影印），卷 11，〈祥異〉，頁 25b。

158 〔嘉靖〕《長垣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50 冊，據明嘉靖二十年刊本影印），
卷上，〈聞異〉，頁 57b。此條原繫於正德四年，查考相關記載，應為正德二年。

159 〔乾隆〕《東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二十一年刊本影印，1976），卷 7，〈災
祥〉，頁 7b。

160 〔明〕徐昌祚，《燕山叢錄》，卷 8，〈妖邪類〉，頁 1a。
161 〔乾隆〕《通州志》，卷末，〈雜識〉，頁 63b。
162 〔順治〕《高平縣志》（收入《清代孤本方志選》第一輯第 9 冊，據清順治十五年刻本影印），
卷 1，〈災祥考〉，頁 25b。

163 〔萬曆〕《宿遷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8 冊，據明嘉靖刊本影印），
卷 8，〈祥異〉，頁 4b。

164 〔萬曆〕《青城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萬曆四十年刊本攝製膠片，1997），卷
2，〈災祥〉，頁 36a-b。

165 〔崇禎〕《嘉興縣志》，卷 16，〈災祥〉，頁 58a。
166 〔雍正〕《陽高縣志》，卷 5，〈祥異〉，頁 2a。
167 〔崇禎〕《東莞志》（收入《中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珍本彙刊》〔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
文獻縮微复制中心，2001〕第 1-2 冊，據抄本影印），卷 8，〈外志‧怪異〉，頁 50b。

168 〔康熙〕《重修崇明縣志》，卷 7，〈祲祥〉，頁 4a。
169 〔康熙〕《瑞金縣志》，卷 10，〈雜記〉，頁 6a。
170 〔康熙〕《涉縣志》（收入《清代孤本方志選》第一輯第 2 冊，據清康熙五十三年刻本影印），
卷 11，〈叢志‧祥異〉，頁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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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談到妖眚特別針對男性的記載。

從大部份記載看來，在妖眚出現期間，婦女受害的情況較男性來得嚴重。祝允

明就談到：成化十二年，黑眚見於京師，出沒不定，「而偏擾婦女，掣髻抱面，捫乳

戲侮」。171嘉靖年間，東南一帶妖眚出沒，婦女受害更多。如嘉靖三十年，浙江處州

府慶元縣白馬精為禍，「中者即昏仆，婦人尤甚」。172同一年，廣東潮州府惠來縣馬

騮精現，「其形似馬，沿途淫迷婦女，睡不知醒」。173嘉靖三十五年，福建福州城有

赤眚，「民間訛言有海騮精，狀如螢，著人衣裾必死，婦人觸之輒昏仆」。174又據《廣

東通志》記載嘉靖三十六年廣州妖眚之事云：

嘉靖丁巳二月，有牡猴逃自一官家，頸猶帶鐵鎖，索衣舞衫，踉蹡城闕上，

人爭擲之，乃入人園樹。已而，食豕取血輒死，人呼為飛虎，或曰黑眚，其

實猴所為也。尋又變形侵婦女，鳴鑼鼓逐之，遂隱去。至州城北背底水村，

燐火從江旁起，入人室，即變人形，自稱秀才，婦女被其亂者，痛徹腸胃，

面腫，吐黃水，中有猴毛輒死。……凡廣州屬縣，無不徧到。晝夜，人鳴鑼

鼓，環守婦女，乃獲保全。已而，分往嶺之東西僻鄉窮閭，無一不被其害，

婦女死者數百人，自古所無之變也。獨廣城內僅免。175

這則記事分為幾個層次，一開始是廣州城內的猴子，後來到城外變成物怪，接著到

背底水村則加上燐火，且幻化為秀才淫人婦女；隨之流竄於廣州府境內各縣，最後

則五嶺以南東西各地均受其騷擾，且婦女因此致死者達數百人。這一故事混雜著各

種不同來源的訛傳，充份體現妖眚事件中的雜錯面貌。《廣東通志》所談到的廣東境

內騷動，亦見於其他記載，如高州府電白縣之妖眚，「多侵婦人，中之者摘昏迷仆地」，

亦有因此致死者。176《廉州府志》亦記載：「相傳始至若螢火，擊之轉多，人家皆聚

婦女堂中環守之，徹夜鑼鼓之聲相聞」。有趣的是，方志編纂者說：「然所中皆平日

無行之婦，則妖不勝正，信矣」。177受害婦女被賦予素行不佳的道德符號，這無疑是

另一種傷害，因為她本人或家庭可能要背負著異樣的眼光。

嘉靖三十六年，漳州、潮州一帶馬精出沒時，夜間也有燐火出現，飛入人家，「侵

及婦女輒死」。178在潮州受災之前，惠州先有「鬼燐飛入人家，輒成人形，黑色，侵

婦人輒吐黃水，出猴毛，多有死者」。179至九月間，潮州府潮陽縣黑眚見，「侵及婦

女，輒昏仆于地，經宿不甦，有至死者」。180同年冬，泉州府亦訛言有馬精，「婦人

171 〔明〕祝允明，《祝子志怪錄》，卷 2，〈京師黑眚〉，頁 1b。
172 〔康熙〕《慶元縣志》，卷 10，〈雜事志‧災異〉，頁 1b。
173 〔雍正〕《惠來縣志》，卷 12，〈災祥〉，頁 3a。
174 〔萬曆〕《閩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04-207 冊，據明崇禎二年刻本影印），
卷 148，〈祥異‧福建布政使司〉，頁 4b。

175 〔嘉靖〕《廣東通志》，卷 69，〈外志五‧雜事上‧背底水〉，頁 26a-b。
176 〔康熙〕《高州府志》，卷 10，〈餘錄〉，頁 12b。
177 〔崇禎〕《廉州府志》，卷 1，〈歷年紀〉，頁 29a-b。
178 〔明〕王臨亨撰，凌毅點校，《粵劍編》，卷 2，〈志時事〉，頁 71-72。
179 〔順治〕《潮州府志》（香港：龍門書店據清順治十八年刻本影印，1965），卷 10，〈軼事
部‧黑眚〉，頁 13b。按：此條記事未繫年份，查考相關記載，應為嘉靖三十六年之事。

180 〔隆慶〕《潮陽縣志》，卷 2，〈縣事紀〉，頁 18b-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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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之輒昏仆」，181漳州府亦然。182閩西延平府順昌縣也黑眚為災，「善魅婦人」。183嘉

靖三十七年春天，湖廣衡州府的黑眚，「所至即重關密室莫能禦，婦女被其毒輒死」。
184嘉靖三十八年，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有妖道自漳、泉來，駕言馬騮精昏黑瞇蠹女

子」，「人家女兒，輒恐僵地」。185嘉靖三十九年，江西建昌府南豐縣，「譌言馬靈精

淫毒婦女」。186嘉靖四十二年，福建汀州府「傳有馬靈精入屋，迷人婦女」。187

萬曆二十二年夏秋間，蘇州地區謠傳有妖狐，能夜入人家，迷惑人至死，「又善

淫人婦」。188萬曆二十三年七月，浙江杭州也有此一謠言。馮夢禎(1548-1605)於日記

中記道：「連日杭民盛傳有妖夜入人家，壓男婦出血吮之，有昏迷至死者，婦女驚怖

甚」。189萬曆二十八年，漳州、潮州之間海流妖為害，「每夜間飛入人家，著婦人身

即昏仆，有至死者」。190

受害情況

由以上的敘述可知，妖眚發生之時，對婦孺的衝擊最大。而其原因可能是小兒

容易受到驚嚇，或其抵抗力較差，故常因之生病或導致死亡。而馬騮精出現時，兼

有火光與惡氣，婦女亦常因驚嚇或吸到而昏迷。其實，妖眚對人類造成的傷害不僅

限於婦孺，男性與成年人亦皆有之。而妖眚之所以令人感到可怕，在於其會讓人昏

迷或受傷。如成化二十年，松江府「夜有物入人家，遭之者如寐魘，或能傷人」。191

相關資料對於妖眚致人昏迷的記載甚多，特別是前面提到的馬騮精出現時更是如

此，在此不擬多加列舉。而人們之所以會昏迷，與妖眚出現常挾帶有毒氣體相關。

妖眚傷人的另一特徵，是皮膚有血痕或體液外流。出血的例子，如正德五年，

真定府平山縣黑眚大作，「遇人刺面流血」。192正德六年六月，山西汾州府出現黑眚，

「被傷者有血痕」。193正德七年，北直隸物怪「爪傷人膚，其痕如針」。194真定府晉

州武強縣，黑眚「遇人輒刺面流血」。195保定府祁州則「遭之者如魑魅，或至身帶傷

181 〔萬曆〕《重修泉州府志》，卷 24，〈雜志‧祥異類〉，頁 13b-14a。
182 〔萬曆〕《漳州府志》，卷 12，〈彰州府‧災祥〉，頁 10a。
183 〔乾隆〕《順昌縣志》，卷 9，〈祥異〉，頁 5a。
184 〔萬曆〕《衡州府志》，卷 14，〈禨祥志〉，頁 10a。
185 〔乾隆〕《興化府莆田縣志》，卷 34，〈祥異〉，頁 7b。
186 〔康熙〕《南豐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影印，1989），卷 1，〈分
野‧災祥〉，頁 37b。

187 〔崇禎〕《汀州府志》（東京：內閣文庫據明崇禎十年刊本攝製微捲，1988），卷 24，〈祲
祥誌〉，頁 4a。

188 〔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臺北：廣文書局影印，1969），卷 5，〈妖術〉，頁 28a。
按：原文缺年份，查考相關記載，應為萬曆二十二年。

189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卷 53，〈快雪堂日記‧乙未〉，七月初九日條，頁 25b-26a。
190 〔明〕王臨亨，《粵劍編》，卷 2，〈志時事〉，頁 71。
191 〔正德〕《松江府志》，卷 8，〈災異〉，頁 16b-17a。
192 〔康熙〕《平山縣志》，卷 1，〈地理‧事紀〉，頁 27a。
193 〔萬曆〕《汾州府志》，卷 16，〈雜志類‧災祥〉，頁 14b。
194 〔明〕徐昌祚，《燕山叢錄》，卷 8，〈妖邪類〉，頁 1a。
195 〔道光〕《武強縣新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抄配清道光十一年刊本影印，1969），卷 10，
〈雜稽志〉，頁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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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196河南汝寧府固始縣、商城縣，「傷者如鳥足所裂」。197正德八年，北直隸河間

府景州有妖精，「中傷者如針痕，出血」。198河間府景州東光縣，「中傷人出血」。199山

西汾州府介休縣，黑眚傷人，「輒有血痕」。200萬曆二十二年夏秋間，蘇州訛傳有妖

狐，「又有鐵足蝴蝶，黑夜飛來抓人，遭之者遍體粉碎，血淋漓無復完膚」。201

至於流黃色或黑色的體液，如成化十二年七月，北京黑眚夜間入人家中，「至則

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被傷出黃水，醒始覺傷，亦不甚痛」。202正德六年六

月，山西太原府太原縣黑眚為妖，「爪破體膚，則黑水出」。203正德七年，山東東昌

府高唐州恩縣有妖，「抓人如針痕，中傷者流黃水而死」。204正德七年，山西潞州也

有黑眚「乘夜著人，即膚拆血出，或出黃水，皆爪痕，入一、二分，經月始愈，不

受藥餌」。205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縣有妖，被抓傷者則出黃水」。206嘉靖三十五

年六月，平陽府蒲州、解州等州縣黑眚見，「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面膚被傷，即

出黃水」。207嘉靖三十五年，廣西馬騮精生發之時，「氣盛者，力與之搏，若損皮膚，

流黄水不止則死」。208嘉靖三十六年十月間，廣西南寧府橫州有妖傷人，「淫者當之，

輒流黃水而斃」，209即不正經者受害將好不了，明顯帶有道德批判的意味。

另亦有記載提到遭逢者生病。如嘉靖十六年，大同黑眚出現，「遇之者病」。210嘉

靖三十六年十月，江西南安府黑眚，「近人，人病，或死」。211萬曆三十年，南安府

又「有物如馬驪色，晡時入上鄉民家，人輒病」。212崇禎十一年，南直隸鳳陽府壽州，

「夜有白眚入人家，逢者大病」。213

甚至有被其所傷而致死者。如正德八年，赤眚見於北直隸河間府民家，「二十人

196 〔乾隆〕《祁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二十一年刊本影印，1976），卷 8，〈祥
異〉，頁 2b。

197 〔嘉靖〕《固始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 51 冊，據明嘉靖二十一年刻本影
印），卷 9，〈補遺〉，頁 11b。〔嘉靖〕《商城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
第 60 冊，據明嘉靖刊本影印），卷 8，〈雜述志‧祥異〉，頁 2a。

198 〔隆慶〕《景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隆慶六年刻本攝製膠片，1997），卷 6，
〈災祥〉，頁 4a。

199 〔康熙〕《東光縣志》，卷 1，〈禨祥〉，頁 6b-7a。
200 〔萬曆〕《汾州府志》，卷 16，〈雜志類‧災祥〉，頁 16a。
201 〔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 5，〈妖術〉，頁 28a。
202 〔明〕尹直，《謇齋瑣綴錄》，卷 4，頁 1294。
203 〔嘉靖〕《太原縣志》，卷 3，〈雜志‧黑眚為妖〉，頁 5a。
204 〔萬曆〕《恩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萬曆二十六年刊本攝製膠片，1997），卷

5，〈雜志‧災祥〉，頁 2b。
205 〔萬曆〕《潞安府志》，卷 15，〈紀事‧祥異〉，頁 57b。
206 〔乾隆〕《彰德府志》，卷 32，〈禨祥〉，頁 6a。
207 〔萬曆〕《平陽府志》，卷 10，〈災祥〉，頁 94b-95a。
208 〔明〕魏濬，《西事珥》，卷 7，〈眚妖〉，頁 9a-b。
209 〔萬曆〕《廣西通志》，卷 41，〈雜紀四‧災異〉，頁 16b-17a。
210 〔雍正〕《朔平府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雍正十一年刊本影印，1968），卷 11，〈外
志‧祥異〉，頁 13a。

211 〔萬曆〕《南安府志》，卷 8，〈天文〉，頁 25a-b。
212 〔萬曆〕《南安府志》，卷 8，〈天文〉，頁 28a。
213 〔乾隆〕《壽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乾隆三十二年刊本影印，1983），卷 11，〈災祥〉，
頁 8b-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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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死」。214嘉靖三十六年冬天，陜西延安府鄜州，「人被黑眚爪傷，死者甚眾」。215嘉

靖三十七年二月，湖廣永州府道州黑眚，「有中其毒者即死」。216另外，萬曆五年夏

季，南安府大庾縣妖眚，「入人家，喪六畜」。217而萬曆二十九年三月，湖廣永州府

道州寧遠縣黑眚過後，「瘟疫盛行，死傷極眾」，218兩者是否有關係則不清楚。

四、人類的應變方式
前此，徐好民在對黑眚等現象做綜合討論時指出：從「變幻不一」、「不見其形」

來看，它們是一種氣體，且是「在地殼活躍時段，沿某些構造薄弱帶冒出的氣體」，

這些氣體或水汽又凝聚成各種形狀大小不一的雲塊、霧塊、煙塊在低空飄蕩。其進

入室內引發人們中毒，與其所挾帶的發光、發聲等現象，皆可以用氣體的毒性、電

性來解釋。由於它們具有強烈的毒性和電性，能給人體或人的生活環境造成明顯的

破壞，理所當然引起人們的驚慌。記載中常見的「爬人如針畫」、「傷者如鳥足所裂」，

極可能就是它們的電性所造成。妖眚「尤殘小兒」的問題，也是電學性質的一種表

現形式，這與小兒本身的電學性質密切相關，但具體情況尚不甚明瞭。總之，徐氏

認為黑眚是一團荷電的氣體，並引述李樹菁所撰〈探索黑眚之謎〉一文的看法：「黑

眚可能是一種在地殼活動中形成的帶同號靜電的黑色粉塵，並附著和混雜有某種有

毒氣體或放射性物質，它對人體的傷害是由於它對人體放電所致。」徐氏又推論：

這種氣體荷電性高者，可能形成類似火毬的火焰，而荷電性較低者，雖未完全形成

火球，但變幻成各種形狀，更為隱蔽而不見其形，也可能有些是粉塵、毛髮、樹葉

之類的固體物。這些固體物被氣團攜帶時，完全看不到它們的本來面貌，當人們遇

到黑眚且抓到火球時，它們變成粉塵、毛髮、樹葉都是可能的。219

李樹菁、徐好民對於黑眚的解釋，有助於筆者考察妖眚這一主題。而不論其是

否真如二人所述，這一自然界現象之出現，遠遠超出明代人所能認知的範圍，故百

姓心裡上的恐慌是可以理解的。不過，這種現象出現時，少數幾個人受傷或昏倒，

可能經由渲染而被誇大，製造出各種妖眚的謠言。同一時間其它與妖眚無關的特殊

事件，也可能被當做是妖眚的傑作。謠言就像滾雪球一樣，不斷傳播又不斷製造，

恐怖的氣氛也不斷昇高。在這一時刻，人們對於夜晚的態度，可能與平時完全不同。

燃火、擊器與持兵

在妖異哄傳之際，民眾心理上的恐慌，可以從一些記載看出，如宣德六年常州

214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9），卷 29，〈禨祥‧赤眚黑
眚〉，頁 742。

215 〔康熙〕《鄜州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8 冊，據清康熙五年刻本影印），卷
7，〈記異志‧災祥〉，頁 5a。

216 〔隆慶〕《永州府志》，卷 17，〈外傳‧災祥‧道州〉，頁 3a。
217 〔乾隆〕《南安府大庾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14 冊，據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影印），卷 1，〈祥異〉，頁 13a。

218 〔嘉慶〕《寧遠縣志》，卷 10，〈祥異〉，頁 3a。
219 參見徐好民，《地象概論：自然之謎新解》，頁 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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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無錫縣縣訛言物怪食人，當時「人心惴惴，日未昏，皆鍵戶」。220夜晚來臨，成為

大家心理上極大的負擔。如弘治十六年夏天，浙江湖州府烏程縣南潯鎮，「每夜妖魘

橫發魘人，舉境以內驚駭徹曉」。221此一心理上的恐慌，導致百姓晚上不敢待在屋內，

如正德七年，山西平陽府曲沃縣妖眚為患，「人不敢屋居」。222正德八年秋際，順德

府廣宗縣有黑眚，也出現「人不敢入室」的情況。223而由於傳說妖怪善淫婦女，婦

女多半不敢獨居，故在此一恐慌時刻，男性承擔著極為重要的保護者角色，如嘉靖

三十五年，福建延平府尤溪縣百姓，「夜則鳴金擊皷，列炬于庭，環婦女于其中以守

之」。224嘉靖三十六年，廣東潮州府潮陽縣，「每日暮，即家家金鼓，婦女出向空坐，

男子四圍守之」。225

這時候，讓居家周遭明亮起來，是自我防衛的重要步驟，因此急需燈油或蠟燭，

價格隨之大漲。如嘉靖三十五年，陜西慶陽府境內，黑眚夜出，「捕人作害，居民各

鳴金鼓警之，油脂頓貴，旬餘乃息」。226嘉靖三十六年八月，廣東廣州府順德縣亦有

黑眚，歷經十餘日始熄；227當時人們家中若夜間無燈火，黑眚即入屋傷人，順德縣

龍江鄉的燈油為此漲至每斤銀貳錢。228

面對這一飄忽不定的物怪，民眾普遍採取的防範方式，是燃火、鳴鑼、擊鼓及

持械的辦法。如宣德九年八月，南直隸蘇州府的常熟縣，「民間傳有眚見，居民驚駭，

日則無虞，夜則垂火、鳴鑼、擊鼓以防之」。229正統六年，山西太原府徐溝縣出現黑

眚之妖，「民間夜擊銅、鐵器以捍之」。230北直隸順天府文安縣，在成化十二年秋天

黑眚大作，「徧城驚擾，暮夜多持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鼓逐之」。231正

德元年正月，浙江寧波府奉化縣民間訛言有妖眚至，「每夜各持兵器、火爐以備之」。
232正德七年夏五月，河南開封府太康縣，「民間流言黑眚夜傷人，更相震怖，每夜驚

220 〔萬曆〕《無錫縣志》，卷 24，〈雜志‧災祥〉，頁 2b。
221 〔同治〕《湖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同治十三年刊本影印，1970），卷 44，〈前
事略‧祥異〉，頁 13b。

222 〔嘉靖〕《曲沃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4 冊，據明嘉靖刊本影印），
卷 5，〈雜著志‧祥異〉，頁 1b。

223 〔萬曆〕《廣宗縣志》（收入《明代孤本方志選》〔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
心，2000〕第 2 冊，據清康熙間增修本影印），卷 8，〈雜志〉，頁 74a。

224 〔崇禎〕《尤溪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33 冊，據明崇禎九年刻本影印），
卷 4，〈災祥〉，頁 21a。

225 〔隆慶〕《潮陽縣志》，卷 2，〈縣事紀〉，頁 18b-19a。
226 〔嘉靖〕《慶陽府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9 冊，據明嘉靖三十六年刻本影印），
卷 18，〈紀異〉，頁 20b。

227 〔萬曆〕《順德縣志》，卷 10，〈雜志‧災異〉，頁 3a。
228 〔道光〕《順德龍江鄉誌》（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十五年重刊本影印，1967），卷 1，
〈編年〉，頁 24b。按：此條原繫於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但與前註相參照，應為嘉靖三十六年
之事。

229 〔弘治〕《常熟縣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85 冊，據清抄本影印），卷 1，
〈災祥〉，頁 77b。

230 〔萬曆〕《太原府志》，卷 26，〈災祥〉，頁 5b。
231 〔崇禎〕《文安縣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崇禎四年刊本攝製膠片，1997），卷 8，
〈災祥誌〉，頁 3b。

232 〔乾隆〕《奉化縣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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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皆燃灯、持刃器自防」。233正德九年，南直隸淮安府宿遷縣妖精出現時，地方志

記載其「畏銅鐵器，壯者擊刀釜，聚小兒衛之」。234嘉靖三十七年八月，南直隸松江

府狐精出沒，百姓家家用「金鼓警守，聲振天地」。235

另外，嘉靖十六年大同出現黑眚，傳言此物畏馬，「人多以馬逐之」。236有些地

方的居民，則爬上屋頂警戒。如陜西延安府鄜州，在嘉靖三十六年冬天黑眚侵擾時，

「居民皆鳴器、持兵於屋上以警禦之」。237有時甚至以銃炮擊之。如崇禎七年冬十月，

南直隸安慶府桐城縣北峽關市鎮有尺許小鬼出沒，「市人以銃炮、鑼鼓逐之，如鳥飛

去，如是者數日」。238

祭神與厭勝之術

除了運用以上的方法對抗之外，黑眚出現時祭祀神祇也是常見的，這種方式以

官方主持為多。如成化十二年七月初九日以後，北京「妖物夜出，四散齧人，城中

軍民，驚擾不安」，憲宗曾派遣太常寺少卿劉岌祭祀京師城隍神；239稍後，憲宗還親

自在宮中祭告天地，以期消除黑眚。240嘉靖三十年，浙江處州府慶元縣出現白馬精，

後來迎請五顯神加以驅趕，約十日乃滅。241萬曆二十九年春正月，江西贛州府府城

黑眚見，「遠近驚怖，晝夜鳴鑼呼譟，如是者浹旬」，經過禳祓儀式之後，黑眚乃離

去。242萬曆二十九年四月，廣東按察司副使李開芳駐紮肇慶府陽江縣，當時縣境有

黑眚為祟，開芳命人「鎮以桃符」，又命地方官於城隍廟祈禱，妖眚之災始息。243

以符咒鎮之，也是一個辦法。如嘉靖三十四年秋天，杭州訛言有妖惑人，且相

傳畫符貼於門戶可避，故即使深山窮谷，家家戶戶皆貼符。244嘉靖三十六年九月，

潮州府潮陽縣黑眚見，「道路訛言，競傳符呪以禳厭之」。245萬曆二十二年夏秋之際，

蘇州一帶狐妖傷人，「旋有賣符者賣貼門戶，云可袪除」，於是「深山窮谷，門皆貼

符」。246萬曆三十一年三月，福建延平府永安縣「鬨傳怪異，或人形，或獸形，或繞

刊本），卷 14，〈雜志志‧禨祥〉，頁 20b。
233 〔嘉靖〕《太康縣志》，卷 4，〈五行〉，頁 16a。
234 〔萬曆〕《宿遷縣志》，卷 8，〈祥異〉，頁 4b。
235 〔崇禎〕《松江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據明崇禎三年刊本影印），
卷 47，〈災異〉，頁 21b-22a。

236 〔雍正〕《陽高縣志》，卷 5，〈祥異〉，頁 2a。
237 〔康熙〕《鄜州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8 冊，據清康熙五年刻本影印），卷

7，〈記異志‧災祥〉，頁 5a。
238 〔道光〕《桐城續修縣志》，卷 23，〈雜記‧祥異〉，頁 4a。
239 《明憲宗實錄》，卷 155，成化十二年七月辛酉，頁 7a。
240 《明憲宗實錄》，卷 155，成化十二年七月乙丑，頁 11b。
241 〔康熙〕《慶元縣志》，卷 10，〈雜事志‧災異〉，頁 1b。
242 〔天啟〕《贛州府志》，卷 18，〈紀事志‧郡事〉，頁 38a-b。
243 〔道光〕《陽江縣志》，卷 11，〈編年志‧編年〉，頁 6b。
244 〔明〕田藝蘅撰，朱碧蓮點校，《留青日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 35，〈馬
祖師〉，頁 673。

245 〔隆慶〕《潮陽縣志》，卷 2，〈縣事紀〉，頁 18b-19a。
246 〔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卷 5，〈妖術〉，頁 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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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排闥」，男男女女，晝夜圍著互保，並使用桃枝、求取神符，怪異乃隨之平息。247

使用石灰，也是厭勝的手段之一。如成化二十年八月，浙江嘉興府海鹽縣有黑

眚至，「俗謂之妖魔，變幻不測，能傷人」。據說剛開始有一羣白羊由縣城北門入，

當天晚上妖眚遂為害。百姓皆鳴金、擊柝互相警戒，「或以石灰印手于壁以懼之」，

否則妖眚「變化而入，終夕不得寧寢」。248又如正德八年，湖北麻城縣「訛言鬼兵至，

民間皆撒灰、擊銅器以自衛」。249萬曆二十年三月，南直隸常州府靖江縣，「民間訛

言黑眚見，各以灰印其戶，金聲徹夜不絕」。250

而在妖眚出現時，由於不少人認為此係妖人剪紙施法所致，故多用清水或熱水

加以破解。如正德七年，北直隸南北有妖眚，有人向其潑熱水，「遂成白紙」。251正

德八年夏天，河間府景州有白眚，「有人曾以沸湯潑之，成白紙一堆」。252又，嘉靖

三十六年秋天，南直隸蘇州府太倉州遠近相傳有狐妖，家家「臨門聚水盆，照見輒

墮，得紙狐，爪中置針」。253嘉靖三十七年，南直隸松江一帶訛言狐精將至，各家亦

多貯水，「有物過處，競以水灑之，一著水即倒，視之，皆剪紙人也」。254萬曆二十

二年，蘇州府太倉州崇明縣驚傳有狐妖，人言係妖僧所為，「家設水盆于戶，入門多

溺，取視之，果得紙狐，爪自鐵針」。255民眾潑水後，出現一推白紙，或所謂的紙狐

與針，可能就是徐好民所說的帶電團氣挾帶的固體物。不過，以水潑灑帶電的氣體

可能導電，而相關記載未提及此事，是否如徐氏所言還有待考察。

此時，竹枝、桃枝、柳枝也都派上用場。如正德二年，南直隸蘇州府常熟縣，「民

間傳有狐魅，所至折竹相擊禦之」。256嘉靖以後，華南各地對抗馬騮精，除鳴金、擊

皷之外，也多用桃、柳枝或竹梢。如嘉靖三十年，廣東潮州府惠來縣出現馬騮妖，「被

害之家，每用桃柳枝打散，輒變作火星，或作鳥飛去」。257嘉靖三十五年，福建延平

府尤溪縣馬鎦精為災，「家必插桃、柳枝以厭之」。258嘉靖三十六年，廣東廣州府東

247 〔雍正〕《永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道光十三年重刻本影印，1974），卷 10，〈祥
異〉，頁 1b-2a。

248 〔明〕徐咸，《西園雜記》（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1937〕第
2913-2914 冊，據明天啟三年《鹽邑志林》本影印），卷上，頁 28-29。

249 〔光緒〕《麻城縣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八年重訂
本），卷 37，〈大事記〉，頁 8b。

250 〔康熙〕《靖江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14 冊，據清康熙中葉刻本影印），
卷 5，〈祲祥〉，頁 6a。

251 〔明〕徐昌祚，《燕山叢錄》，卷 8，〈妖邪類〉，頁 1a-b。
252 〔隆慶〕《景州志》，卷 6，〈災祥〉，頁 4a。
253 〔崇禎〕《太倉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崇禎十五年刊本攝製膠片，1997），卷

10，〈災祥〉，頁 33b。
254 〔明〕佚名，《雲間雜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244 冊，據清乾隆平湖陸氏
刻《奇晉齋叢書》本影印），卷上，頁 17b。

255 〔康熙〕《重修崇明縣志》，卷 7，〈祲祥〉，頁 4a。
256 〔嘉靖〕《常熟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明嘉靖十八年刊本影印，1965），卷 10，〈災
異〉，頁 39a。

257 〔雍正〕《惠來縣志》，卷 12，〈災祥〉，頁 3a。
258 〔崇禎〕《尤溪縣志》，卷 4，〈災祥〉，頁 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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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縣黑眚「迷婦女小兒，黃昏後壯男各執桃枝守戶」。259高州府電白縣有妖物，「中

之者摘昏迷仆地，急以青竹鞭之，良久乃甦」。260同年八月，廣東肇慶府黑眚出沒，

謠傳「用青竹枝或桃、柳枝環擊可免」，於是大家皆將婦女集合於堂中，「男子執桃

柳、竹枝環視達旦」。261同年冬天，福建泉州府亦訛言有馬精，「婦人犯之輒昏仆，

以桃柳枝撻之乃甦，否則必死。戶懸桃柳，夜聚婦女露坐，男子環守之，鳴鑼鼓達

旦」。262同年，福建漳州府也訛言馬騮精出沒，「人家戶懸桃柳」，「婦人犯之輒昏仆，

必以桃柳枝撻之乃甦」。263

嘉靖四十二年，福建汀州府，「傳有馬靈精入屋，迷人婦女，家用桃柴、柳枝相

逐」。264萬曆二十八年八月，湖廣郴州興寧縣馬騮精出，「以桃柳枝擊之，火光閃爍。

人家群聚，燒桃屑以避之」。265萬曆二十九年，潮州府大埔縣馬騮星現，「羣聚燒桃

葉以厭之，妖亦避滅」。266崇禎十五年四月，潮州府揭陽縣馬留精出，「有燐火，犯

者以桃樟枝擊之則滅」267江西贛州府會昌縣民眾，至夜亦「必置竹棒金鼓等物逐之」。
268崇禎十六年，廣東潮州府普寧縣馬流妖出現時，民眾爭採桃柳枝備用，竟致桃枝、

樟枝、柳枝「采折殆盡」。269

在民眾在撲打過程中，曾有人挐獲此物。如嘉靖三十六年，潮州府程鄉等縣，

有鬼物飛入人家，居民「以青竹梢擊之，即變為飛禽而去，亦有變為灰，以盆覆之，

以土封之，明日啟視，乃僧首級也，急埋之」。270嘉靖三十六年，廣東廣州府三水縣

有妖眚，「其至也，有聲如風，始如螢火，擊之散為數十，擊甚或變為禽獸、魚虫、

木燼之類」；當時，清塘、金竹等鄉皆有此怪，舉人鄧俊「從眾逐之，火散，俊輒手

握之，封置筆筒，次早見朽柴少許」。271參照徐好民的說法，妖眚在被拍擊之後成灰，

可能即是粉塵，而鄧俊所抓到的火星變成朽柴，則可能是是電性氣體所吸附的一種

固體物。

官方舉措：逮捕僧道

在黑眚造成社會恐慌之時，官方除祭祀、祈禳之外，設法追捕妖眚與禁制謠言，

也是其常見的舉措。如成化十二年七月初，北京物怪傷人時，巡城御史與五城兵馬

259 〔崇禎〕《東莞志》，卷 8，〈外志‧怪異〉，頁 50b。
260 〔康熙〕《高州府志》，卷 10，〈餘錄〉，頁 12b。
261 〔崇禎〕《肇慶府志》，卷 2，〈事紀二〉，頁 26a。
262 〔萬曆〕《重修泉州府志》，卷 24，〈雜志‧祥異類〉，頁 13b-14a。
263 〔萬曆〕《漳州府志》，卷 12，〈彰州府‧災祥〉，頁 10a。
264 〔崇禎〕《汀州府志》，卷 24，〈祲祥誌〉，頁 4a。
265 〔崇禎〕《興寧縣志》，卷 6，〈雜紀‧災異〉，頁 20a。
266 〔乾隆〕《潮州府志》，卷 11，〈災祥〉，頁 56a。
267 〔雍正〕《揭陽縣志》，卷 4〈祥異〉，頁 5a。
268 〔康熙〕《會昌縣志》，卷 13，〈軼事志‧祥異〉，頁 2a-b。
269 〔乾隆〕《普寧縣志》，卷 9，〈災祥〉，頁 7a。
270 〔順治〕《潮州府志》，卷 10，〈軼事部‧黑眚〉，頁 13b。
271 〔康熙〕《三水縣志》（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 177 冊，據清康熙五十年刻本影印），卷

1，〈事紀〉，頁 7a-7b。此條原繫於嘉靖三十九年，查考同府其它記載，應為嘉靖三十六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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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曾奏聞其事，朝廷即下令設法捕捉，並「戒人毋得虛傳，自相驚疑」。272成化十六

年八月，杭州出現黑眚時，「官司引捕人四方彈壓」。273隆慶二年，山西太原府陽曲

縣「黑眚見，人多被傷」；274當時蔡可賢任太原知府，「郡有妖祟，民間數夜驚，公

設厲禁，三日而寂」。275天啟五年，河南府宜陽縣「黑眚遍於城野，或囓人足，或爪

人面，昏暮人不敢寢，金鼓之聲徹夜不絕。有縣民張淳被囓，驚起狂呼，官責之始

定。」276整體而言，地方官在這期間，通常會下令禁止訛傳。

從許多記載可見，當時官方與若干百姓，將此物怪理解為是有心人所創造，故

亦以逮捕妖人或僧道為要務。如嘉靖三十多年江浙的妖眚事件，諸多記載即將其與

馬祖師為亂聯結在一起。根據田藝蘅記述：嘉靖三十四年秋天，杭州人訛傳馬祖師

至，聲稱其「能入人家，迷惑人至死，變幻飛走異形，多能為蝴蝶」。人若加以抵禦，

刀杖反傷到自己，或傷到家人、妻子。民眾晝夜鳴金、擊鼓，大喊大叫驅趕，「無分

鄉市，人不聊生，不知所為」。此一謠言起於蘇州、常州一帶，實係妖人馬祖師「幻

術惑眾，將謀不軌」。當時，田藝蘅人在金陵，回杭州途中經過蘇州，見巡按御史尚

維持出榜曉諭民眾，並逮捕姦徒將其正法，傳佈謠言者枷號，以此安定民心，而馬

祖師還是被其逃脫。等到田藝蘅抵達杭州家中，當地也哄傳有妖怪。277

嘉靖三十六年夏天，蘇州府吳縣有妖異，也有記載提到妖人剪紙作狐，置針於

其爪，用法術施符咒，夜入人家，傷人面目。後來官方逮獲妖人，笞打至死，妖怪

於是平息。278又據周玄暐記載同一年的異事云：

吳地素無狐，嘉靖丁巳，民間訛傳有狐祟，黃昏後即出入，遭之者如夢魘狀，

或據其胸，或扼其吭，憤懣不能發聲，甚則囓損面目，爪破肌膚，但不至傷

命。有先覺者，持兵杖逐之，則轉入鄰舍，互相驚恐，徹夜不寐，咸擊鑼鼓、

傳梆鈴以為備。予鄰季昇夫婦方夜膳畢，婦向廚房洗滌，忽見一怪物，大若

猫，黑色，兩目耽耽，從梁而下。婦大驚呼，季持棍來，索隱于床邊。時比

鄰俱未寢，聞有警，競來援，舉火細覓。怪漸縮而小如鼠，繞屋奔走，無隙

得出，值竈塘中有醋瓶未蓋，怪遂竄入其中。眾取塞掩之，置湯中煮之，數

沸啟視，僅得故紙一團，鐵線一根而已。他處有獲者，云其形亦相類，而各

粘鳥獸毛少許于背。乃知邪術害民，非真狐也。279

記載中又說：據聞有一江西人，素習道術，假借算命，先寓於蘇州，後被人發覺，

272 《明憲宗實錄》，卷 155，成化十二年七月庚戌，頁 5a。
273 〔萬曆〕《杭州府志》，卷 6，〈國朝紀事中〉，頁 6a。
274 〔康熙〕《陽曲縣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一年
刊本），卷 1，〈天文志‧祥異〉，頁 17a。

275 〔明〕申時行，《賜閒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34 冊，據明萬曆四十四
年刊本影印），卷 31，〈大中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蔡公墓誌銘〉，頁 12a。

276 〔光緒〕《宜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七年刊本影印，1968），卷 2，〈天文〉，
頁 7a。

277 〔明〕田藝蘅撰，朱碧蓮點校，《留青日札》，卷 35，〈馬祖師〉，頁 673。
278 〔崇禎〕《吳縣志》，卷 11，〈祥異〉，頁 34b。
279 〔明〕周玄暐，《涇林續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24 冊，據明刻本影印），卷 3，
頁 48b-4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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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轉至松江，住於酒樓之上。每隔三、五日，即攜鷄、酒、魚、肉，命店主人烹飪，

於房間焚香燃燭，詭稱祀神，等到人靜之後做法，店主人不以為異。後有鄰人於牆

縫間，窺見其打開衣包，取出紙剪的禽獸無數，置於樓板上，「披髮持刀，步罡誦咒」。

唸完之後，「以水噴之，諸物蠢動，悉從樓窓飛去，薨薨有聲」。不久，左鄰右舍，

即擾攘不安。江西人坐等至五更，「復步罡誦咒，諸物仍飛回，墮地復其故」，於是

收好放入包中就寢。鄰人看了之後大驚，乃知狐怪由此而來，天亮後告知酒店主人，

且欲將此事告官。店主人懼怕被牽連，把話洩露出去，江西人於是逃逸，而狐怪亦

漸次平息。280

嘉靖三十六年秋天，馬祖師的徒眾聚集湖州府烏程縣雲霧山中，相約於九月十

四日舉事，以白巾為號。在舉事前二日，黨徒鄔彩向湖州主簿田木渭揭發此事，主

簿將此事告知知縣蔣弘德，兩人合謀緝捕，黨首蔣鵬、蔣潮翻過城牆逃逸，會集徒

眾於烏鎮、雙林一帶燒家劫舍。九月十六日，總制胡宗憲檄令湖州知府李敏德，委

派千戶蔡懋恩、李鉞督兵進勦，又放火殺害無辜百姓數百人，而馬道士始終未獲。281

又據《吳江縣志》記載：浙江烏鎮有妖人李南，與其黨羽馬祖師相結納，自稱

李道師，迷惑百姓，燒香禮佛，屯聚於本鎮欲謀亂。嘉靖三十六年九月間事發，官

兵追捕，逮獲李道師及其徒眾毛崟、高仙等，馬祖師則逃走。是年冬天至嘉靖三十

七年春天，蘇州府吳江縣嚴墓村、震澤鎮一帶，相繼有妖眚夜入民家，傷人有至死

者，遠近為之騷動。或得見其形貌，「率多獸皮或剪紙為之，綴箴於爪翼，以符呪，

輒能馳走為害」。282

嘉靖三十七春天，馬道士也在嘉興、湖州一帶，「剪楮為兵，呪即持刀杖作陣，

焚劫地方」，官兵加以追捕，又轉至杭州府境內，接著又經紹興府到寧波府，浙東一

帶因此大擾。民間競相謠傳，說馬道士分派黨徒遍擾城鄉，「或升屋破壁而入，無問

男婦，深睡時為所壓，不能展轉，寐則氣索索不蘇，有因而竟斃者」。遠近為此不得

安寧，日暮即備刀杖、放鞭炮追逐，整夜不止。各家各戶多懸符咒以厭勝。地方當

局奏聞朝廷，下令限期追捕，終究未能捕獲。百姓則謠傳至三、四個月後才止息。283

直至嘉靖三十七年夏天，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還是有黑眚，「民間譁言有物若狐

貍，夜入人家」，百姓為此不得安寧達兩個多月，民間相傳係妖人所為。284同一年八

月，松江府青浦縣「訛言狐精至，鄉市皆徹夜鳴鉦不絕，稍懈即被傷如爪痕者，踰

月乃息」，也有人認為這是「道者挾妖術，剪紙為皮，以針為爪，晝則收之，夜復咒

280 〔明〕周玄暐，《涇林續記》，卷 3，頁 49b。
281 〔明〕田藝蘅撰，朱碧蓮點校，《留青日札》，卷 35，〈馬祖師〉，頁 673-674。
282 〔嘉靖〕《吳江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明嘉靖三十七年刊本影印，1987），卷 28，
〈雜志‧異聞志〉，頁 3a-4a。

283 〔嘉靖〕《寧波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嘉靖三十九年刊本影印，1983），卷 14，〈禨
祥〉，頁 13a-b。〔天啟〕《慈谿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天啟四年刊本影印，1983），
卷 11，〈紀異〉，頁 18a。〔天啟〕《平湖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27 冊，據明天啟間刊本影印），卷 18，〈災祥〉，頁 21b。

284 〔萬曆〕《上海縣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刻
本），卷 10，〈雜志〉，頁 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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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遣之，假是以行竊」，後其法術被破，道者不知所之。285又據范濂《雲間據目鈔》

記載：嘉靖三十七年秋八月，「民訛傳有狐狸精，夜入人家為祟，遭之者如寐魘，有

爪傷人。或云江右人入吳地為盜，剪紙人馬作妖術」。286

嘉靖年間福建歷次馬騮精出現時，地方官為了平息恐慌，也採取逮捕道士或僧

人的舉動。如嘉靖三十五年，福建福州府民間訛言有海騮精，「城中家擊金皷，若防

巨寇，夜不敢眠」；適有數名道士在街上買符治祟，縣衙懷疑此事乃道士所為，「將

寊之法，道士逸去，怪亦絕」。287又，嘉靖三十六年，福建延平府海騮精為災，亦有

道士於市上鬻符治怪，當局覺得事有蹊蹺，「將處以法，道士遁去，怪亦息」。288同

年十月，福建漳州府長泰縣馬騮妖為患，有僧人販賣符咒，官方將其拘押，物怪隨

之亦止。289同年冬天，泉州府同安縣令徐宗奭，面對百姓的恐慌，原本亦諭禁不能

止息，後來也是利用此一辦法成功安定民心。事據記載：

（同安）訛言有馬精，……令徐宗奭諭禁不能止。會有黃冠鬻符于市，令曰：

「此必為祟者」，捕而訊之，搜其囊，果得所為火星，以硫磺和樟腦為丸，

置火其中，裹以濕紙，颺之則熾。眾始釋然，而妖遂絕。290

這一年馬騮精為祟時，有僧人持符咒以厭勝，於漳、潮之間售賣，「人爭購之」；後

來轉至漳州府龍巖縣，為縣令湯相所察覺，將僧人逮捕杖死，「妖亦旋滅」。291另在

嘉靖三十八年，有道士由漳州、泉州至興化府莆田縣，聲稱馬騮精於昏黑瞇蠹女子，

必須敲鑼打鼓，索取符咒禳災辟邪。於是城中人多備錢乞符，爭先恐後。後來，官

衙以左道的名義將其驅逐，道士於是遁去。292其實，這些僧道或許僅是想趁機發點

黑眚財，而結果卻背上了黑眚製造者的罪名。

另據魏濬(1553-1625)得自受害者的描述：嘉靖三十五年，廣西馬騮精生發之時，

陰雲中有馬首，在人鼻間旋繞數圈，接著聽見有人細聲說：「馬騮精，人所為。馬騮

精，人所為。」遂昏迷過去，直至聽到鑼聲才醒。後來官衙捕得一名道士，「用馬毛

數莖撚結，吹入人家門内，其恠便作」，官員「不敢寘之法，止逐之去而已，然患亦

隨息」。293魏濬曾在萬曆三十七年出任廣西提學僉事，這應係其在任上所聽聞。

又，萬曆八年，浙江湖州烏程縣阡步、南潯一帶出現怪異之事，巡捕兵丁也遇

285 〔萬曆〕《青浦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 1 冊，據明萬曆間刻本影印），卷
6，〈祥異〉，頁 30a-b。

286 〔明〕范濂，《雲間據目鈔》（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 22 編〔臺北：新興書局，1978〕，
第 5 冊，據民國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影印），卷 3，〈記祥異〉，頁 4b。

287 〔萬曆〕《福州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第 20 冊，據明萬曆七年刻本影
印），卷 34，〈時事〉，頁 9b。

288 〔康熙〕《福建通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第 34-35 冊，據清康熙刻本縮印），卷 63，〈雜記〉，頁 34b。

289 〔康熙〕《長泰縣志》，卷 10，〈雜志‧災祥〉，頁 5b。
290 〔民國〕《同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十八年鉛印本影印，1967），〈大事志〉，
頁 10a。

291 〔乾隆〕《潮州府志》，卷 11，〈災祥〉，頁 36b。
292 〔乾隆〕《興化府莆田縣志》，卷 34，〈祥異〉，頁 7b。
293 〔明〕魏濬，《西事珥》，卷 7，〈眚妖〉，頁 9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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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一艘船上，有人正在剪紙人馬，長僅寸餘。於是將其擒送官署治罪，怪異之事遂

不再出現。294萬曆二十二年，蘇州府一帶有狐妖，官方也以逮捕僧道的方式來處置。

如該府太倉州崇明縣狐妖擾亂，人言係妖僧所為，地方官強力驅逐妖僧，怪異於是

止息。295然而，據張大復(1554-1630)記載，僧道其實是代罪羔羊。這年初秋某日，

他與顧升伯等人夜飲，聽聞王子虛家中女僕為妖狐所迷。詢知細節是：王家女僕夜

裏紡織，見有飛蟲集於火上，想將其撲散，一撲遂不省人事。當時民眾謠傳有狐妖

已數日，故認為或許就是此物。而在張大復回家時，「金鼓、鈴鐸之聲徹於四境，甚

有持釜而擊者」，連續數十夜不休，縣官禁之亦不能止。一日，於崑山西城門外酒樓

上捕得一名道士，嚴加搜查並加以栲問，於其腰裾間得數百個紙偶人，皆以小鐵線

作手足。答說：「吾咒則紙人能飛去，有鐵線所以傷人。吾又咒，則能收之。」張大

復聽到後，笑說：「使道人能飛紙人，可謂得咒矣，乃不能咒使毋捕乎？恐其術不至

此。」後押至街彈所，再加以栲問，道士哀求道：「吾術何能飛紙人也？吾聞境有狐

妖，故作數百以相煽亂，以為收者若干矣。吾意不過得錢耳。」張大復覺得這名道

士雖然愚蠢，卻也值得可憐。後來，得知當時一府境內皆有此事，他感到相當詭異。
296不過，明代像張大復這種認為妖眚非人為的例子並不多。

附帶一提的是，清初嘉興府嘉興縣人王逋曾記載：順治十四年(1657)七、八月

之交，民間哄傳有妖魔由鎮江自北而來，不久縣境果有妖怪在晚間出現，出現必先

有怪風，「作腥膻氣，屋瓦皆鳴」。其形質，「初如數斗瓮，轉盻間變為黑鬼，長與屋

齊；或如狸而嘴長盈尺，或雙目如星，或作禽獸犬馬之屬，變幻不一」，進入人家屋

內臥處，「撲壓人身，至有死者，或被指爪劃傷，出血淋漓，驚病數日」。民眾以刀

劍砍擊，反傷到家人。其所懼怕惟鑼皷及眾人喧嘩之聲，故每夜民間鳴金伐鼓，達

旦不息，或擊銅器，或擊木板，作聲驅逐，約七日後，又轉往他處。當時，有方士

住在一位周姓醫生家中，自言能以符水收妖，其實並無特殊技能，僅是貪圖小錢而

已。市井惡少哄傳此人即剪紙放妖者，於是被逮送至衙門，飽受拷打而死於獄中。

王逋自言其檢閱《嘉興府志》及《西園雜錄》，得知成化二十年八月、嘉靖八年七月、

隆慶六年四月、萬曆二十五年六月，俱有這類怪事，至清初故老尚能言之，「此非人

為明甚」。而他本人在八月十一日晚上，亦「目擊一妖，雙目如鏡，迸出火光，炯炯

射人，急誦天蓬咒，忽躍而逝」。俟後此一物怪往南而去，十一月底擾及杭州而後止

息。297由此可見，王逋也認為妖眚並非人為，方士僅是代罪受過的犧牲者罷了。

結語
揆諸以上所論，在明代 268 年之間，出現妖眚的年份僅約 1/4，涉及的府州亦僅

294 〔明〕朱國禎著，謬宏點校，《湧幢小品》，卷 32，〈妖人物〉，頁 773。
295 〔康熙〕《重修崇明縣志》，卷 7，〈祲祥〉，頁 4a。
296 〔明〕張大復，《聞雁齋筆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04 冊，據明萬曆三十
三年顧孟兆等刻本影印），卷 5，〈紀異〉，頁 22a-23a。

297 〔清〕王逋，《蚓菴瑣語》（收入〔清〕徐倬輯，《說鈴》〔臺北：新興書局據清嘉慶四年
重刻本影印，1968〕），頁 15b-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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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個左右，再扣除重覆的，出現妖眚的比率其實不高。在這些出現過的地方之中，

景泰以前，以華北為多；景泰至正德，華北、華中屢有所見；嘉靖以後，則華中、

華南較多。以省區言之，最多者為南直隸，其次為山西、浙江、北直隸，再次則為

河南、廣東、福建、湖廣、江西等；四川、雲南、貴州則未見記載。以整體趨勢看，

妖眚出現有兩個高峰，一在正德六年至九年，而以正德七年最多，地域在華北五省；

另一則在嘉靖三十五至三十八年，而以三十六年最多，東南沿海的馬騮精等妖怪主

要集中在這幾年。明代妖眚持續的時間有時頗長，而且範圍也頗大，但這些不代表

就是實際發生的時間與空間。因為，單一怪異事件之發生，可能隋著後續的謠傳而

不斷擴散，引起長時間與大範圍的恐慌，經過一段時日才自然平息，或被官方以某

種手段控制下來。

明代出現的妖眚，有黑眚、赤眚、火眚等不同形質，南北各地對這種物怪的理

解也有所不同，如江浙視之為狐妖或狐精，東南各省則稱之為海騮精、馬硫精等。

這類的物怪都在夜間活動，隨意變換形體，可以是黑氣、雲霧，也可以變做大小動

物，出入門戶，來去自如。被襲者每每昏迷，且肌膚受傷有爪痕、出血或流黃水，

婦孺受害的情況尤其嚴重，甚至因此死亡。嘉靖三十六年，廣東的婦女因妖眚致死

者，即達數百人。另外，也有記載談到牲畜死亡。值得注意的是，赤眚或火眚常散

發火光，來時如螢火或火毬，擊之則散為無數小星火，移動時發出奇怪的聲音，並

挾帶著硫黃或東西燒焦的氣味，能致人於死，主要出現於東南一帶。以上種種，對

古人而言是難以理解的，故認為是物怪或妖精所為。而據李樹菁與徐好民的研究，

認為這是一種帶電、帶毒的氣體或粉塵，可能吸附一些固體物隨風飄浮。據此而論，

人們所見到的亮光或火毬，可能是這一帶電氣體在運行過程中產生的靜電，而其所

發出的聲音則可能是空氣與電接觸所產生的摩擦聲。至於肌膚受傷或昏迷不醒，均

可能是與其遭遇被電傷或灼傷，或聞到毒氣而暈厥。

這種超乎當時人認知範疇的自然現象，在明代的出現頻率雖然不高，但當其出

現之時，每每造成地方上的恐慌。這種恐慌隨著謠言傳播，在當地可能持續一個多

月，甚至有三個月以上者。妖眚的活動範圍，也可能因為謠言的作用而不斷前進，

恐慌的氣氛也不斷轉移。在這段期間，百姓擾攘不安，晚上不敢就寢，生活作息完

全打亂，物資供應出現問題，因此物價上漲。其中，燈油等照明物資上漲尤其明顯。

當時，民眾普遍採取的對策是燃火、鳴鑼、擊鼓、放鞭炮，及持各式刀械驅趕。可

以想見夜間各種聲音與火光交織，白天反而死寂一片。為了提防妖眚，有些百姓甚

至爬上屋頂警戒，還出現以銃炮打擊小鬼的記載。除了以上的方法之外，祭祀神祇

與利用各種厭勝之術，也是常見的辦法，如於門上貼符咒，或用石灰蓋手印印於牆

壁或門上，或撒石灰於地上；而不論是冷水或熱水，也被用做制妖的利器。嘉靖以

後，華南各地出現馬騮精時，民眾則多以桃、柳等樹枝或竹梢撲打。人們在撲打或

潑灑妖眚的過程中，曾獲致灰燼、紙和針等物。

另一方面，就像清乾隆年間官方視僧道為「剪辮案」的嫌疑犯一樣，298明代地

298 參見 Philip A. Kuhn 著，陳兼、劉昶譯，《叫魂：1768 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上海：上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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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官在這類社會恐慌發生時，除主持祭祀與禁制謠言之外，往往也懷疑僧道與妖眚

有關，故驅逐或逮捕僧道亦成為平息恐慌的重要手段。僧道之所以成為官方盯梢的

對象，在於其具備施用法術的能力，加上據傳妖眚出沒時常見紙狐或小紙人為孽，

而這些人又於此時售賣符咒，故被官方認定是始作俑者而成為代罪羔羊。參照自然

科學對妖眚的解釋，它的出現並非人為，但地方官認為妖眚乃是有心人所創造，嘉

靖後期為害江浙的「馬祖師事件」，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有趣的是，官方以大動

作派兵追勦馬祖師的黨羽，反而使這種恐慌隨著黨徒的流竄，由江南蔓延至浙西的

嘉興、湖州、杭州，與浙東的紹興、寧波等地。事實上，就官員的立場而言，事實

如何並不重要，如何利用手段將謠言及社會恐慌平息，才是其所關心的職責所在。

加上許多官員下意識認定妖眚係人為創造，馬上就想到僧道也可以理解。資料上往

往說妖眚在僧道被驅逐、被捕、被殺之後消失。實際上，怪異現象可能在此之前早

已消失，祇是因為百姓驚惶不定與謠言散播，以至人心未能安定，藉由這樣一個舉

動讓恐慌止息，確實是一個好的方法。但屈打成招，以數位「小我」的僧道之自由

或生命，來拯救大多數「大我」的百性之心驚膽跳，確實令人感到有些不太具有正

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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